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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與土：
重返雅美社會制度*

高信傑
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

本文旨在釐清雅美社會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學術觀點與爭議中的諸

多疑難。文中討論將從迄今未有定論的「父系性vs.雙邊觀」爭議出發，以闡

明雅美社會為何同時顯現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結構特徵。筆者主張此一爭議兼

具知識論與本體論的性質。一方面，分析家們各自透過血緣或地盤所觀察到

的「親屬群體」很有可能截然不同，從而發展出對於當地社會結構的兩種迥

異見解。另一方面，父系性與雙邊觀並非雅美人判定血緣關係的雙重標準，

而是對於雅美社會內部雙軌秩序的表達方式，其中所指涉乃是對於地產與人

力／生產工具與生產力分別發揮規範作用的兩套平行法則。儘管此二者看似

分屬不同領域，然而它們皆起源於家戶――雅美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並且

共同服膺於社會生產與再生的終極目標。

關鍵詞：雅美（達悟），1社會結構，親屬，財產，社會生產與再生

* 本文為筆者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訪問期間（2015年）完成。由衷感謝民族學研究所在本次

研究工作上的支持，在此謹表謝忱。

本研究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編號20720151148）。

1　 蘭嶼島民的官方中文族名為「雅美」，此名亦泛見於1990年代以前的各類書刊與檔案之中。儘

管近年來部份當地知識分子力主將族名更改為「達悟」，然而族人內部對此並無共識。為行文

與引註便利起見，本文循例沿用「雅美」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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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網絡與區塊

1. 我們藉著戶籍、系譜、水渠系統、漁船組織等材料找到雅美族的

親族結構的基本組織是父系世系群（patri-lineage）。

2. 我們發現凡與住居，土地所有、使用及生產相關的基本組織是上

述父系群。

3. 但當我們研究到婚姻禁忌、工作互助、餽贈分配、血仇責任等參

與關係時，則發見他們也運用著雙系血親法則；這大概是雅美族

以前被認為雙系社會的原因。

4. 雅美族有村社（village-community）單位，無統一的權威，但他們

有許多自然的社會調節與社會控制制度，如老人的敬重、財富競

賽、集體責任與禁忌等。

5. 雅美族的財產經濟觀念非常發達，一方面用餽贈、分配、讌食等

方式調節經濟；另一方面用禁忌、標記、與集體享用、分配等方

式保證公私所有關係。

（衛惠林、劉斌雄 1962:iv）

由衛惠林與劉斌雄合撰的《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1962）一書，

不僅是針對雅美社會制度所寫就的首部人類學專著，同時也是點燃蘭嶼研究

史上頭一遭學術論戰的導火線。爭議環繞在衛惠林於書中所提出的主要論

點：他斷言，父系繼嗣群體（patrilineal descent groups）才是雅美社會結構

的基本單元。2當衛惠林企圖藉此駁斥先前學者（如Mabuchi 1956; Murdock 

1960）將雅美社會視為雙邊社會（bilateral society）的觀點，他自己的主張

也同樣受到台灣學者長期以來的反覆檢視（如王崧興 1986[1965]；陳其南 

1986[1976]；蔣斌 1986；余光弘 1992；陳玉美 1994）。而隨著親屬制度與社

會結構的研究在人類學界逐漸喪失其主流地位，台灣學者在這場論戰當中所

2　 儘管《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一書是衛劉二人合著，然而將雅美社會視為父系社會的見解似

乎只是衛惠林個人的。參見余光弘（1992: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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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最後一批論述，基本上是與衛惠林的立場相悖：雅美社會被認為是個

「偏父系的雙邊社會」（余光弘 1992:52），「以夫妻為核心推算的“親戚”

為群體組合的基礎」（陳玉美 1994:1048）。

事隔多年，雅美社會結構儼然已經成了一種略嫌老派的研究題材，但這

並不代表所有問題都已經有了答案。就如同當年余光弘（1992:50）是在田野

工作完成後，才開始懷疑起衛惠林所謂「父系世系群」的真實性，我個人也

處於一種類似的情境。我起初也是帶著雅美社會屬於雙邊社會的觀點進入田

野，然而當我一再聽到當地人對於父系「家族」（asa so inawan）的強調之

後，卻不得不開始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如果雅美社會的「父系世系群」只是

衛惠林個人的理論虛構，那麼雅美人口中的「家族」所指的又是什麼？

問題的癥結其實很明顯：幾乎所有人，包括雅美人自己，都意識到雅美

社會同時存在著父系性（patrilineality）與雙邊觀（bilateralism）這兩種結構

上的特徵，但沒人能說清楚兩者的來由與關聯。最後，只好姑且將雅美社會

視為一種類型學上偏離典型的個案，為它貼上一個「父系為主、雙邊為輔」

或者是「雙邊偏父系」的標籤。而爭議則始終是聚焦在兩者的主從地位――

究竟是誰決定了雅美社會的結構形態？

上述「父系性vs.雙邊觀」爭議，乍看之下彷彿是個孰強孰弱的比例問

題，但它實際上所涉及到的，其實是分析家們對於「社會結構」此一抽象概

念的兩種迥異想像，其觀念基礎則是人類學親屬研究對於親屬（kinship）與

繼嗣（descent）的區分。親屬，就其狹義而言，3是由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血緣

關係（consanguinity），特別是親子關係（filiation）相互銜接而成的網絡。

只要人們認為男女兩性在繁衍上皆有貢獻，其親屬網絡就必然會同時朝著父

方與母方雙邊開展（Fortes 1953:33）。相對來說，繼嗣則是基於個人與祖先

之間的血緣關係，以追溯共祖來判定成員資格，據此授予個人特定的權利與

義務，為群體劃定邊界，並在群體間製造區隔的法理概念。一個繼嗣群體若

3　 按照Keesing（1975:22）的區分，狹義的親屬指的是血緣關係的網絡，和婚姻（經常是血緣關係

疏遠或不可追溯的個人之間的結合）與繼嗣（刻意強調某種血緣關係、並且無視血緣關係實際

的親疏遠近，從而形成的系性）是相對的概念。廣義的親屬則同時包含上述三者，也就是所謂

「親屬研究」的主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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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界線分明（bounded），就必須運用單系原則（unilineal principle），只

看個人與某一性別的祖先以及親代之間的血緣關係，在純粹的男系與女系血

統當中擇一作為個人取得成員資格的依據（Radcliffe-Brown 1952:21-22, 29; 

Fortes 1953:25-26; Leach 1962: 130-131; Scheffler 1966:541; Keesing 1975:11-21; 

Holy 1976:108; Holy 1996:40-44）。也就是說，透過雙邊親屬所觀察到的社會

結構乃是網狀的，社會是由諸多以個人為中心向外發散、相互重疊的網絡交

織而成；透過單系繼嗣所觀察到的社會結構則是塊狀的，社會是由諸多以共

祖為頂點向下延伸、界線分明的區塊堆砌而成（圖1）。由於這兩種模型一剛

一柔，性質彷彿相互對立，當其中一方被視為社會結構的標準型態，另一方

就很容易被當成某種潛在的不安定因素，無論是用「趨勢」、「偏見」或是

「補充原則」來形容它；儘管兩者都是清晰可辨地出現在民族誌記錄之上。

圖1　親屬與繼嗣概念下的社會結構。單系原則能夠遮蔽親屬網絡上的部份血緣關係，凸顯特定的血
緣關係，以形成界線分明的單系繼嗣群體（親屬法人）。（筆者繪）

就其學術史上的意義而言，雅美社會結構問題所引發的論戰，無非就

是大洋洲民族誌對於繼嗣理論（descent theory）批判之延伸。繼嗣理論本

身屬於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的一種特化型態，4它首

4　 在Radcliffe-Brown（1952）的筆下，社會結構乃是一種「由真實存在的社會關係所形成的網

絡」（頁190）。這個定義包含了法人群體之間的關係，人（person）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個

人身處的社會位置之間的關係（頁191-192）。至於Evans-Pritchard（1940）的社會結構概念，

則僅僅侷限在法人群體之間的關係，少了個人存在與社會範疇的層次。參見Radcliffe-Brown 
（1952:191）。



37

血
與
土
：
重
返
雅
美
社
會
制
度

先關注的，乃是介於個人與社會整體之間的社會群體，尤其是具備安定性

（stability）、一致性（consistency）、持續性（continuity）並且輪廓清晰

（definiteness），被視為社會結構基本單元的法人（corporations）或法人群

體（corporate groups）。法人的上述性質，則是由某些恆定的客觀條件所決

定。如Radcliffe-Brown（1952:45）所指出：

一個法人只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成形。在最簡單的社會裡，

最容易、或許也是唯一能夠產生共同利益的方式，就是以地域

（locality）…或是以親屬（kinship）為其基礎。因此法人傾向於建

立在兩者其中之一，或者是兩者皆有的基礎之上…不然就是形成一

種地域群體和親屬群體的雙重系統（double system）。

繼嗣理論意欲處理的，正是「血」與「土」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血緣

與地盤、親屬群體與地域群體之間的關係（Kuper 1982:72）。這之所以會

是個問題，和地盤的具體性以及血緣的穿透力有關。首先，「群體」的概念

本身就蘊藏著空間性的意涵（La Fontaine 1973:38）。尤其是聚居在一起的

人群，在現象上確實是比較顯著的：他們共同佔據一塊空間，利用其中的

自然資源而生。於是群體的邊界便能透過其成員在空間分佈上的極限，而以

物化的形式清晰地呈現出來，就像地圖上的村界或國界那樣。由於地域群體

的存續，無論在生計上或象徵上都是靠著鞏固地盤才得以實現，因此對於地

盤的侵犯也就成了對於群體的侵犯；地域群體彷彿擁有一個具象而不滅的

「軀體」（corpus），就跟法人的概念頗為契合。而在和平的前提之下，地

域群體之間的政治關係，就會跟土地區塊之間的界線一樣不會輕言變動。5

然而一旦將地域群體的剛性結構視為社會結構的具體表現，親屬關係就很可

能被當成是其中的不安定因素。一方面，親屬的雙邊擴張性質再加上外婚制

5　 例如Radcliffe-Brown（1952:34）便將西澳大利亞Kariera人的隊群（horde）描述成擁有「地產」

（estate）的法人。因為隊群的存續，完全是靠著群體對於地盤／生存空間的長久佔有與排他使

用來維持的。同時由於澳洲原住民沒有武力征服與資源掠奪的概念，使得每個隊群所佔據的地

盤始終都是同樣大小，不增也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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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gamy），勢將造成個人的親屬關係不斷向外蔓生、穿透所屬群體的邊

界，而這是連運用單系原則都無法抑制的趨勢。另一方面，基於單系原則、

同樣具有法人性質的繼嗣群體倘若自成系統，卻無法跟地域群體的系統在功

能上作出明確區隔，便會造成兩種法人各自的共同利益相互牴觸，表現為個

人在忠誠問題上的反覆和猶疑，如同「忠孝不能兩全」這句古諺所描述的情

境。6

針對此一問題，繼嗣理論提出了一個稱為區塊世系群系統（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的分析模型：部落社會的法人群體同時以血緣與地盤為基

礎，地域群體即單系繼嗣群體，地域群體間的政治關係（敵友之分）與單系

繼嗣群體間的系譜關係（親疏之分）保持一致（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 

1940:6）。上述「血」與「土」之間的同一性，是透過Evans-Pritchard

（1940）與Fortes（1945）等來自非洲的民族誌證據而確立的。這不但符合當

時人類學界對於部落社會是以親屬為本（kinship-based）、透過親屬制度來

進行組織與運作的理論預設，更為田野工作開啟了一扇方便之門：想瞭解土

著的政治制度，觀察他們的單系繼嗣群體就對了；想掌握土著的親屬制度，

分析他們的地域群體就對了。

但是當人類學家試圖以繼嗣理論的模型來分析大洋洲社會的時候，卻碰

了根軟釘子。像是在新幾內亞高地社會，人類學家確實觀察到了父系繼嗣群

體的存在跡象，而且就連當地人自己在觀念上都認同父系原則。然而實際上

存在的那些所謂「父系繼嗣群體」，卻鮮少純粹是由父系血親（agnates）所

組成的；雙邊血親（cognates）與姻親（affines）總是輕易便能獲得接納，在

「父系繼嗣群體」的地盤上取得無異於父系血親的居住與生產權利（Barnes 

1962:5-6; Sahlins 1965:104-105; Keesing 1970:755; Holy 1976:111; Holy 1996:90-

91）。讓人類學家困惑之處，並非在當地找不到單系繼嗣群體，而是當地

6　 這樣的衝突可能發生在各種尺度與面向。地域群體可能比繼嗣群體來得小，像是家戶，其中同

居的配偶通常有一方會是繼嗣群體的外人，但同時也是家戶內其他成員的至親。因此對繼嗣群

體來說，這個外人便是促成群體再生與引發群體分裂的矛盾角色。地域群體也可能比繼嗣群體

來得大，像是國家，在仰賴所謂地方望族來維持區域安定的同時，還必須不時抑制地方勢力壯

大自身、脫離控制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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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系繼嗣群體實在是不夠「血統純正」；我在文中將這種能夠辨識出單

系性，但構成純度卻明顯不足的親屬群體，稱之為準單系繼嗣群體（quasi-

unilineal descent groups）。

這種雙邊親屬關係在運用單系原則的群體內部擴散開來，造成邊界趨

於模糊、成員流動頻繁（即法人性質由強減弱）的現象，可能跟另外一個

當地的民族誌現象有些關聯。在新幾內亞，乃至於整個大洋洲和島嶼東南

亞地區，被歸類為血親繼嗣（cognatic descent）、允許個人透過雙邊血緣

追溯共祖形成繼嗣群體的社會，普遍存在著凸顯群體邊界、限縮成員流動

（即法人性質由弱增強）的社會機制，如居處法則、土地權利以及社會階層

（Goodenough 1955; Firth 1957:6-7; Holy 1996:117-119）。某些群體甚至因此

而表現出顯著的父系性，像是讓純父系成員擁有最大的財產與政治權利，這

種被Keesing（1970:756; 1975:94）稱為「父族偏見」（patri bias）的現象。於

是，不論當地人的繼嗣理念側重的是單系或是雙邊，實際存在於大洋洲的繼

嗣群體，其法人性質都僅止於若有似無。和亞洲與非洲社會的世系群相比，

當地的準單系繼嗣群體幾乎不是法人；但是和西歐與北美社會根據個人親類

（personal kindred）臨時結成的行動群體（action groups）相比，當地的血親

繼嗣群體又幾乎就是法人。

因此在大洋洲社會，「血」與「土」雖不同一，但也不是毫無關聯。

在判定成員資格的問題上，廣義的親屬充其量只是某種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而非繼嗣理論所假定的充要條件（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在後者的情況，個人只要身具特定的血統，就能獲得繼嗣群

體的接納，享有與其他成員同等的權利。但在前者的情況，儘管個人同樣得

要攀附在親屬關係之上才得以進入群體。不過，若想取得完整的權利，還必

須宣示對於土地的忠誠；作法則是跟依親對象所屬地盤上的居民長期同居

（Goodenough 1955; Keesing 1970:756）。以通俗譬喻而言，親屬關係如同成

員選拔的初試，同居事實則如同複試；初試是資格審查，複試是面對面的溝

通；初試決定入選的機會，複試決定入選的事實。相形之下，繼嗣理論的模

型猶如「一試定終身」，同居的就是親屬，是親屬就該同居。雖然大洋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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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仍可說是以親屬為本，但就社會發展的實際結果而言，這樣的基礎只是必

須優先考量的先決條件，卻非造成事實的直接原因。而事實則是：在當地最

重要的群體，其實是基於同居事實而形成的地域群體（Holy 1996:92）；為準

單系與血親繼嗣群體劃定邊界的不是血緣，而是地盤（圖2）。

圖2　單系繼嗣群體、血親繼嗣群體、以及準單系繼嗣群體。由於準單系繼嗣群體並非單系原則的
產物，因此構成上未必「血統純正」。它之所以界線分明，主要是因為其成員都生活在同一塊土地
上，於是才有了共同利益。（筆者繪）

本文將循著大洋洲民族誌所指引的思考方向，來逐步釐清雅美社會制

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學術觀點與爭議當中的種種疑難。我在文中的討論仍

然是從「父系性vs.雙邊觀」的老問題出發，但我的目標並非在兩者間作出

真偽之辨，斷言何者才是正確解答，而是闡明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結構特徵，

為何在當地皆為社會事實的根本理由。我認為「父系性vs.雙邊觀」的爭議

兼具知識論與本體論的性質。首先，由於「血」與「土」未必存在同一性，

因此分析家們各自透過血緣或是地盤所觀察到的「親屬群體」很有可能截

然不同，從而對於當地的社會結構形成了柔性與剛性、網絡與區塊的兩種迥

異想像。再者，父系性與雙邊觀並非雅美人判定血緣關係的雙重標準，而是

他們以親屬的措辭，對於其社會內部雙軌秩序的一種表達方式。兩者所指涉

的，乃是對於地產與人力／生產工具與生產力分別發揮規範作用的兩套平行

法則。不過，儘管父系原則與雙邊原則看似分屬不同領域，然而兩者皆起源

於「家戶」――雅美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並且共同服膺於社會生產與再生

（soc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的終極目標。簡言之，一個社會是如



41

血
與
土
：
重
返
雅
美
社
會
制
度

何在當下維持、並且朝向未來延續自身的存在，乃是社會制度的研究當中首

先需要考慮的問題。

二、實在與名義：父系性的問題

若按照衛惠林與劉斌雄（1962:iii）的說法，雅美社會結構在他們的調查

之前猶如身在五里霧中；曾在蘭嶼進行大量民族學研究的鹿野忠雄不甚關注

此一主題，而只在蘭嶼作過短暫停留的Edmund Leach對此也力有未逮。話

雖如此，在衛、劉之前的學者對於當地社會制度亦非一無所知。像是馬淵東

一，便在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 Formosan Aborigines（Kano and Segawa 

1956）一書的緒說中對此作了一些簡要的介紹。文章本身雖然不長，但對於

社會結構分析所涉及到的某些關鍵問題，卻提出了頗具啟發性的見解。在此

筆者先行闡述馬淵的觀點，並且透過他的描述，將雅美社會的一些基本特徵

概括地呈現出來。

馬淵筆下的雅美社會，是以個體家庭（individual family）為單元，由此

發展出當地人稱為zipos（親戚）的雙邊親屬範疇，並且透過zipos的互助合作

來發揮重要的社會功能（Mabuchi 1956:13）。7馬淵所說的個體家庭，是由

一對夫妻與其未婚子女所組成的核心家庭，當地人稱為asa ka vahay，也就是

「一家人」。8雅美人的zipos基本上是一種親類（kindred），亦即以個人為中

心向外開展，按雙邊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而劃定的親屬範疇，不是具備固定

成員與組織型態的社會群體。馬淵所提出的模型，主要是以下列的民族誌資

料為其佐證（同上引：12-14）：

7　 目前普遍採用、亦為本文所使用的雅美語記音系統是在1980年代由美國傳教士開發完成，因此

文中部分雅美詞彙的拼寫方式與早期文獻不同。例如親戚zipos，早期多拼寫為ripus。
8　 雅美語asa ka vahay字面上的意思是「一個家」。雅美人的家屋稱為vahay，是家戶成員共享、

嚴禁外人擅入的生活空間。一棟家屋原則上只能容納一對夫妻，子女在覓得配偶後隨即遷出，

而且一對夫妻在一生之中也只建造一棟家屋，空間不足時僅能擴建。因此asa ka vahay所指涉的
既是特定的空間，也是特定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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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地婚姻制度為嚴格的單偶婚。男女是基於雙方的自由意願而結

合，婚禮與聘禮均低度形式化，離婚率相當高，只有當孩子出生

之後夫妻關係才趨於穩定。也就是說，雅美人的婚姻乃是基於

個人的選擇，不像在繼嗣制度下，家長（繼嗣群體代表）的判

斷往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在此同時，光是兩個異性個體的

結合還不足以保證些什麼。夫妻關係由於缺乏繼嗣群體間的政治

與經濟關係予以支持，主要是靠共同的子嗣來加以鞏固。因此在

理想上，一個家戶asa ka vahay應當具備夫－妻－子（Husband-

Wife-Child, H-W-C）的原子結構（atomic structure）。當條件

滿足，也就是當長嗣誕生後，夫妻雙方將各自從子輩（sikwa）

升格為父輩（syamankwa）與母輩（sinankwa）。這對個人來說

是其社會人格的成熟，對社會來說則是其單元又一次的成功再生

（reproduction）。

2. 由於嚴格的性別分工制度使然，一旦婚姻關係初步成形，新生的

家戶也將隨之生計獨立。當父親死後，其財產、尤其是水田將平

分給諸子，沒有限定長子或幼子繼承的傾向。以上所說的其實是

同一件事：asa ka vahay在生計上是個功能完整的單元，其存續

一方面是靠著男女兩性勞動的互補，另一方面則是依靠重要生產

工具的平均分配，以確保每個家戶都能夠獨立運作。雅美人的繼

承制度並不以保持財產的完整性為首要目標。附帶一提的是，雖

然原則上每個家戶都能夠自由開墾土地以增加財富，但財富累

積本身卻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正如馬淵已經注意到的，開墾水田

所需的勞動力比開墾旱田來得更多，不過以刀耕火種（slash and 

burn）方式開墾的旱田，個人僅能主張其使用權（usufruct），對

於收成後休耕拋荒的土地則無任何特權（Mabuchi 1956:13）。這

表示與旱田相較，水田才是雅美人眼中必須保有、值得繼承的財

富，而繼承遂成為取得這種真正財富的一種主要手段。

3. 當地所謂親戚zipos的範圍，可擴及自身雙邊的第一從表親（即堂

表兄弟姊妹）與其子女。親戚間的團結，主要表現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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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務共勞、禮物餽贈以及喪葬禁忌。不過zipos本身並不是一種

具有固定成員的群體，即使兩人是親子，他們各自的zipos成員仍

會有些差別。在分析上，zipos表現出親類的典型特徵：自我中心

（ego-centred）、雙邊開展、並以表親關係（cousinship）的橫向

延伸程度來表示其範圍（Freeman 1961:207-209）。親類範疇成形

的基礎，在於認親對象與自身之間的相互性（reciprocity），而非

兩者因相互關係外的第三方所產生的共同性（commonality），例

如共祖。這便是雙邊親類與血親繼嗣之間的關鍵差異――它們同

為雙邊觀的產物，但後者要比前者更加界線分明。在此意義下，

祖先崇拜不單是種精神性的事務，而是區分社會類型時的一種指

標性特徵（參見Keesing 1970:772）。

馬淵的字裡行間所呈現的觀點鮮明而一貫：雅美社會就是雙邊社會。然

而最有意思的，卻是他為其立論所作的補充說明，亦即余光弘（1992:49）評

為一針見血之論的部份：在雅美人的雙邊觀之中潛藏著一股趨勢，而這很可

能就是演繹出某種繼嗣群體的先決條件（Mabuchi 1956:15）。至於這股趨勢

是如何產生的，馬淵提出了一個機制上的解釋：

[雅美人的]婚姻原則上是從父居（patrilocal），而且重要的財產是

由諸子繼承。因此連續幾代下來，家族就幾乎只會沿著男系來發

展分支…於是父系世系群、或是可相比擬的某種群體（something 

comparable）若不是幾乎就此成形，就是停留在一種近乎不存在的

狀態，亦或是在雅美人顯著的雙邊制度影響之下，單純保持著功能

上的潛伏。（同上引：15）

馬淵的意思不難理解：在雅美社會所能觀察到的父系性，乃是當地的居

處法則與繼承法則共同作用下的結果，而非繼嗣理念（descent ideology）的

產物（參見Goodenough 1955; Sahlins 1965）。即使後來真的形成了父系世系

群，也是由於先有了偏重父系血親的事實，才衍生出追溯男性共祖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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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實之中更有可能出現的，其實是馬淵所說的“something comparable”，

也就是外觀與父系世系群相似，但構成原則卻完全不同的準父系繼嗣群體。

儘管馬淵在文中未能證實這類群體的存在，他的預測卻相當準確：雅美人的

「家族」（asa so inawan）正是這種由父系血親所組成，卻跟父系繼嗣理念

毫不相干的親屬群體（見下文）。

馬淵的見解包含兩個重點。首先，現象上可觀察的父系性未必總是實

在的（real），它也可能純粹是名義的（nominal），是對於諸多父子關係

（patrifiliation）總和之統稱。繼嗣理念下的父系性屬於前者：父系性被假定

為全體後裔與男性共祖之間的父系血緣關係，而存在於任兩個後裔之間的父

子關係，只是這種源遠流長、一脈相承的父系血緣關係當中的「一小段」，

是整體中的一部分。然而雅美社會裏的父系性，卻是連續幾代的父子關係

串接之後的結果，亦即Barnes（1962:6）在美拉尼西亞社會所發現的生成模

式：累積父子關係（cumulative patrifiliation）。也就是說，父系性是經由祖

傳父、父傳子、子傳孫的過程逐步發展出來的，但基本上，只有兩人之間的

父子關係才是實在的（參見Fortes 1959:206-207; Scheffler 1966:542-543）（圖

3）。

圖3　 一脈相承的「實在」父系性與環環相扣的「名義」父系性（筆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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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儘管父系性彷彿是一種親屬概念，在定義上對應於現存的、已逝

的、甚至是想像的個人之間的父系血緣關係，然而它真正指涉的，卻可能是

親屬關係以外的事物，像是政治、經濟與法理關係。在這層意義上，生物性

的血緣本身其實並沒有人們所以為的那麼重要，因為它只是一種用來談論身

份、權利與義務的術語；真正需要說清楚的不是誰身上流著誰的血，而是誰

有權對誰做出什麼事。換句話說，親屬，可能正如Leach（1961:11）所宣稱的

那樣，並非「本身就是一種實物」（‘a thing in itself’）：

繼嗣與聯姻的概念，只是對於持久財產關係的表達方式

（expressions）。婚姻促成結合；繼承引發分離；而財產維持存

續。一種特殊的繼嗣系統，單純只是反映出財產傳承的整體過程，

同時也一併受到繼承與婚姻的整體模式所影響。

按照Leach的說法，社會群體的融合、分裂與存續才是實在的社會過程，

而婚姻、繼承與財產則是這些社會過程的表現形式。社會群體是藉由財產的

生計與象徵功能來凝聚團結、排除異己，從而確保自身的存續，而繼嗣只是

人們談論財產使用、佔有與繼承的一種方式而已（亦參見Leach 1962:130）。

在雅美社會，發揮此一功能的財產主要是地產（estate）。一方面，當地居

處法則將同居的家人（malama）聚集在丈夫或父親所擁有的宅地（sako）

與家屋（vahay），形成了一種以男性財產為基礎，同時呈現親屬性質的小

型地域群體，也就是家戶asa ka vahay。另一方面，當地繼承法則確立了水

田（kasolian）等重要生產工具的諸子均分模式，讓群體分裂的解理大致限

定在男系，同時抑制外人透過婚姻參與財產分配，造成地產過度分割或集

中的傾向。這兩種法則共同作用下的長期結果，便是如馬淵所假設的，在同

一塊土地，或是說同一份地產之上，彷彿一直有個由父系血親所組成，並且

沿男系穩定發展分支，看似「永垂不朽」的親屬法人盤踞其上。然而這種群

體的本質，卻是一個接著一個、如鎖鏈般環環相扣的個體家庭；是那「同一

份地產」強化了它們作為一個整體的印象。而這種準父系繼嗣群體所呈現出

來的父系性，表面上是父子之間的血緣關係，實際上卻是父子之間的財產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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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這是在土地權利的相關事務上，完全排除女性後所形成的法理關係。雅

美人真正在考慮血緣的時候，是不會排除女性的。這點可以從他們的親戚

（zipos）與禁婚範圍，以及親從子名制等親屬制度上得到許多線索（參見高

信傑 2014:13-15）。

簡言之，在雅美社會所能觀察到的父系性，其實是地產轉手的軌跡；當

地的準父系繼嗣群體，則是透過土地來觀察人群的結果。歸根究柢，雅美人

所表現出來的父族偏見，和「土地屬於男人」的財產分類觀念密不可分。這

使得人們對土地的依附成了對男性的依附，親屬群體內部的土地分割與交接

成了父子兄弟之間的事務，而地域群體間的地盤劃分，則成了這群男人與那

群男人之間的問題。真正需要考察的，是土地被歸類為男性財產的理由，而

不是父系血緣本身究竟有何特殊之處。我們稍後會再度回到這個關鍵問題之

上。但在此之前，我們還需要對於「父系性vs.雙邊觀」爭議進行一番回顧；

如果馬淵早在半世紀之前就幾乎掌握了解謎之鑰，那麼接下來即將發生的一

場延燒數十年之久的學術論戰，絕對不是毫無來由的。

三、分析與建構：「父系世系群」的問題

馬淵在鑑定社會類型時的主要判準是血緣與合作；既然雅美人對父方與

母方親屬一樣重視，雅美社會當然就是雙邊社會（Mabuchi 1956:13）。雖然

雅美人也經常表現出明顯的父族偏見，但這其實是他們的居處與繼承法則本

身即具備的傾向，而不是他們認親的傾向；這點馬淵也已經作出了正確的分

析。但是，倘若馬淵的觀點是對的，那麼與馬淵意見相左，將雅美社會視為

「硬派父系世系」社會的衛惠林（1986[1964]:183），豈不就錯得離譜？

事實上，自陳其南（1986[1976]）以來，台灣人類學界對於衛惠林的批

評，往往是聚焦在他的「世系中心主義」上，把他看成是個削足適履的理論

家。由於衛惠林本身堅信法人群體（亦即他筆下的「共作群體」）在社會組

織與運作上的重要性，在他的台灣高山族研究裡，識別繼嗣群體就成了一項

具有指標性意義的工作；但技術上最終卻似乎變成了「每到一個社會可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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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系譜，土著可以說出一個名詞來表示只存在於系譜上的宗支關係，那麼他

就認為這個社會有了lineage」（同上引：98）。而根據余光弘（1992:49）的

考證，衛惠林在展開蘭嶼田野調查之初，也依照文獻而認定雅美社會屬於雙

邊社會。但是當他從劉斌雄的田野資料中發現，有些年長的報導人能夠從系

譜中指認出諸多具有父系血緣關係、各自擁有名號（如“sira do xxx”；意

為「身在某處的人們」）的「家族」之後，便轉而認定雅美社會乃是父系社

會，並且順勢將許多重要的社會功能添附於「父系世系群」之上，像是持有

宅地、管理水渠、組織漁團與粟作團體等等。當然，衛惠林絕非刻意想要忽

略雅美人的雙邊觀，他也從未宣稱雙邊親屬關係在雅美社會絲毫不起作用。

他否定其存在的，是他所謂的「雙系繼嗣」（“bilateral descent”），也就是根

據Firth（1957:5）所提出的雙邊性（bilaterality）原則，透過均等而一貫地追

溯父母雙邊血緣所形成的繼嗣群體（衛惠林 1986[1964]: 187-188）。他斬釘

截鐵地宣稱：「在台灣九個土著族群的繼嗣制度中，沒有所謂雙系或血親主

義的繼嗣原則，也沒有雙系繼嗣群的事實存在。」（同上引：189）就這點而

言，衛惠林並沒有說錯，如果他自始至終都是在討論繼嗣制度的話。衛惠林

之所以主張雅美社會行父系繼嗣，是因為他預設了雅美社會應該要有個繼嗣

制度才對；如果台灣不存在雙系繼嗣，那答案就只能是父系繼嗣。

我認為，要說衛惠林只是根據系譜資料與報導人的說詞，便紙上談兵地

虛構出雅美人的父系世系群，這未免過於低估了他的研究能力。要瞭解衛惠

林為何認定雅美人有父系世系群，就必須先瞭解世系群在他心目中是種什麼

樣的東西。他對於繼嗣群體的看法基本上是這樣的：

繼嗣群是一種具體的（concrete），持久的（perpetual），在某種程

度中地域化（localized）的同祖群（genealogical kinship group）。繼

嗣群常是構成地域社會的基本組織要素。因而常是大於家族而小於最

大地域群的社群體單位。是實現大部分共作活動（corporation）的社

會功能所憑藉的單位。（衛惠林 1986[1964]: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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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Radcliffe-Brown（1952:45）對於法人群體的描述基本相同，和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1940:6）對於區塊世系群系統之社會功能所作說明也

並無二致。只是回到現實之中，如何才能稱得上是「具體」和「持久」，仍

然是個存在於分析家心智中的問題。畢竟如前所述，即使是一個個如鎖鏈般

環環相扣的家戶單元，也可以被視作一整個世代綿延的親屬群體。但「地域

化」卻是一個重要的線索，其理由則是我在前言便已經提到的，地域群體具

有界線分明的特性。衛惠林在此語帶保留地描述，繼嗣群體的地域化只是

「某種程度」的事，這是因為他也意識到繼嗣群體的成員有可能離散，而離

散之後成員間的互動與集體行動自然也會跟著減少，但他們對於群體的認同

感卻未必因此而消失（衛惠林 1986[1964]: 202）。不過大體上，地域群體的

存在對於識別繼嗣群體的工作仍然有著一定的幫助。因此衛惠林主張在方法

上，

首先我們必以每一個地域自治群（local autonomous group）為繼嗣

群社會結構的基地。在原始社會組織情況下，一個地域自治群如部

落，乃是其社會的最大整個單位，因而普通要拿這種整體單位作為

容納繼嗣群結構的一個標準極限。（同上引：190）

而令人振奮的是，雅美社會確實存在著地域自治群體，而且還證據確

鑿！事實上馬淵早已指出，每個當地村落（ili）都擁有各自的地盤，而且村

落之間也存在著約定俗成的明確邊界；只要是村民（keylian）就有權使用村

落的灘頭、漁場、旱地、牧場、墓地與共有林地，而外村人（kadoan lili）

則被排除在一切權利之外，除非能夠與本村人攀附上親戚關係（Mabuchi 

1956:11）。雖然衛惠林認為當地村落「只是一個純地域性的住居團體，也是

一個經濟活動的社會單位，但並不是一個自治的政治體」（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131），不過這是就當地缺乏領袖制度與會所組織而言的。而在實務上，

每個村落都是自行處理其內部事務，決策是在老人（rarakeh）的指導之下，

訴諸群體共識而形成的。雖然村落裡頭並沒有一個穩固的權力中樞，但這並

不妨害村落本身獨立自主、村落之間互不干涉的政治結構。一直到現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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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仍然是蘭嶼當地最主要的政治單元，舉凡地方建設與公共資源分配，在相

當大的程度上都還是透過當地六個自然村各自的社區發展協會來推動與執

行。至於台灣政府在1946年將漁人部落併入紅頭、將野銀部落併入東清之

後所劃定的四個行政村，其形式意義始終大於實質，而經由選舉所產生的行

政首長也無法主導村內的政治事務。此外，雅美人對於自身所屬村落也懷有

高度的認同感，一旦人們未能立即辨識出彼此之間的親屬關係，誰是哪一村

的人就成了區分內外的標準所在。像是在村際體育競賽之類的激烈對抗場合

中，因為「不能讓自己人被欺負」，而從兩人之間的小摩擦演變成打群架的

情況仍然時有所聞。

諸多跡象都顯示出，雅美社會屬於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1940:9）

筆下，經濟同質、政治平權而且結構區塊化的無國家社會（ s t a t e l e s s 

society）。而按照他們的說法，在無國家社會之中，地域群體之間的政治關

係，主要是由區塊世系群系統來進行調節的（同上引：6）。在此同時，當地

村落在外觀上也很像是法人群體：村民們有強烈的地盤觀念、排他的權利義

務、以及一致對外的集體行動。在文化上則表現為，外村人侵犯本村地盤、

竊佔本村資源的行為，被視為一種對於村民全體的羞辱與詛咒，「好像村裡

所有人都不在了（死了）」。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同為繼嗣理論家的衛惠

林，他對於雅美社會結構的分析也是從村落這樣的地域群體著手進行的，而

且當地村落所表現出來的政治特性也相當符合繼嗣理論的預期。如果當地村

落確實是法人群體，那麼接下來的工作，便是回過頭來分析這種地域法人的

親屬構成，確定它和親屬法人／單系繼嗣群體之間的對應關係。當衛惠林將

當地村落定位為「村社／村落社會」（village-community；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 iv, 33）時，他顯然已經將它置入了區塊世系群系統的模型中。只不過

在Evans-Pritchard（1940, Chpt.5）的經典個案裡，村社位處Nuer系統的最底

層，對應於父系血緣可往上追溯三至五代的最小世系群（minimal lineage）。

但在衛惠林的模型中，村社卻位處Yami系統的最頂層，其中包含了二至八

個「世系群」（衛惠林記為asa satengu），「世系群」由若干「亞世系群」

（asa so itetngehan）所組成，「亞世系群」則是由若干「家族」（asa ka 

vahay）所組成（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35）。雖然衛惠林分析的展開方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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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s-Pritchard剛好相反，但其模型中層疊的區塊結構、地域群體與親屬群體

的對應關係，基本上都和Nuer系統如出一轍（圖4）。

圖4 　Evans-Pritchard的Nuer系統與衛惠林的Yami系統（筆者繪）

結果絲毫不讓人感到意外：分析當地村落的親屬構成，當然能夠從其村

民的系譜中見到顯著的父系性。即使無法為全體村民找出單一的男性共祖，

至少也可以在他們之中識別出兩個以上、地產與名號一脈相承的「父系家

族」，具體表現為具有父子兄弟關係的家戶，在村落裡的某個特定區域比鄰

而居――這也就是“sira do xxx”這種「家族名號」的真正意涵。雖然蔣斌

（1986:108）認為「兄弟父子毗鄰而形成叢集的現象，就外觀而言正是分枝世

系群（segmentary lineage）的模型，或許這種配置型態加強了衛先生的世系

觀點。」但其實衛惠林本身就很清楚，他所發現的「父系世系群」，乃是透

過土地來觀察人群所必然得到的結果：

[雅美人]對於血親有兩套觀念：一套觀念適用於相互的責任義務者

是雙系展開的，不問父系母系或男系與女系都一樣看待；如他們的

禁婚範圍，與血仇團體即是這樣雙系推算的。但當他們連想到家宅

土地等具體的利害關係時，他們就很清楚的只算父系親屬，而不認

母系親屬或女嗣出嫁者及其所出的親屬地位。因此雅美族的父系繼

嗣群實在是憑藉著居處法則（residential rule）而建立起來的。（衛

惠林與劉斌雄 19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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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衛惠林與馬淵雙方的理論，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針鋒相

對。他們對於地產在雅美社會裡的重要性，以及相關社會制度在機制上可能

衍生出來的結果，都有著同樣清晰的認識。然而兩人各自的研究切入點，最

終成了他們的理論分歧之處：馬淵著眼於血緣，他從個體家庭的親屬網絡開

始，由內而外地建構出社會整體；衛惠林著眼於地盤，他從當地村落的土地

區塊開始，由外而內地分析出社會單元。而衛惠林的失誤之處，也正是繼嗣

理論家最容易出錯的部分：地域群體可能會「偽裝」成繼嗣群體。即使地

域群體明顯呈現出法人性質，它也未必就是基於單系原則而成形、「血統純

正」的親屬法人。那些集結成群的親人們之所以看來像是個輪廓清晰的法人

群體，是因為他們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猶如存活在法人的「軀體」之中。

當衛惠林將當地村落視為村社，然而村落本身卻顯然不是一個父系繼嗣群

體，頂多只能算是一種「廣義的父系血親群系統」（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

18）的時候，他就應該注意到，雅美社會的地域群體所呈現的法人性質，並

非源自於單系原則――他在研究的，是一個與非洲的Nuer或是Tallensi都不一

樣的社會。

四、內涵與外殼：合作群體的問題

（一）親人：雙邊開展與三代縱深

我們已經知道，如果透過土地來觀察人群，雅美社會的地域群體將會呈

現出明顯的父系性。但另一方面，與地盤劃分有關，和地產繼承卻又不是那

麼直接相關的社會群體，像是漁團（kakavang）與粟作團（cicipoan），其父

系性似乎就會淡化許多，儘管痕跡依然存在。這種合作群體的本質，遂成為

衛惠林與王崧興兩人的理論戰場：它們究竟是如衛惠林所說的，是以姻戚來

補充人力需求的「地域化的父系世系群」（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117），還

是如王崧興（1986[1965]:594）所說的，是以綜合了血緣與婚姻關係的親友圈

（kith）為基礎，「因經濟關係結合而來的團體」？

曾經試圖分析雅美漁團構成原則的學者（如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117-

123；王崧興 1986[1965]:587-590；余光弘 1992:62-71；徐瀛洲與余光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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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應該都會同意，這種以定額人員驅動木造船隻的合作群體，純粹是由

父系血親所組成的個案實在是少之又少。也因此，就連衛惠林都只是保守地

主張，父系世系群僅僅只是這種合作群體的「原始形態」。但由於缺乏直接

的證據，他的論證仍然是從村落這樣的地域群體出發，再去推論其內部次級

群體的構成：

在飛魚汎期集體捕魚時，各社所有的漁組合組成一個漁船隊，共同

使用一個海上漁區，一切自飛魚汎期自始至終的祭儀行為都是以整

個村落單位舉行的。而村落是由父系群的宅地所構成的，因此漁船

組的原始組織原則應當是父系的。（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123）

在區塊世系群系統的模型中，低階單元與高階單元之間存在著涵蘊關

係。低階單元被高階單元所涵蘊，猶如整體之中的部分；而高階單元的特性

也就是所有低階單元的共性，將會在每一個從屬的低階單元身上重現。因此

當衛惠林將村落的全體村民視為一種「廣義的父系血親群系統」時，對他而

言，一同在村落（父族）的地盤上，以村落（父族）的資源來維生的村民所

組成的小群體，自然也應當是父系的。至於現實之中的漁團為何會有那麼多

的非父系成員加入，衛惠林是這麼解釋的：「惟如果堅持父系原則，則補足

缺時有無人可補的憂慮。但如果完全放棄父系主義則在儀禮行為與領導訓練

上有種種不便。因此只有聽其自然的自父系主義向雙系血親主義發展的趨

勢」（同上引：122-123）。

不過在此處，有個問題是衛惠林顯然沒有考慮清楚的。儘管直覺上，運

用單系原則確實是會限縮群體規模，然而這跟人力短缺基本上是兩碼子事。

一來，只要在追溯共祖的時候多上溯個幾代，單系繼嗣群體開枝散葉的能力

同樣不容小覷。二來，即使是在雙邊認親的社會，親屬網絡的擴張也不是無

邊無際的，總會對於認親範圍設下某種限制；邊界之外的若非遠親，即是外

人。畢竟，如果欠缺一種製造「非親屬」的社會機制，外婚制便無法順利運

作。歸根究柢，單系原則充其量只是一種劃定「親人」（‘kin’）範疇的工具，

而無論運用單系原則與否，這個範疇總是要有邊界。至於實際上會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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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納入此一範疇之中，則跟劃界的工具本身無關，卻跟人們以它劃定的範圍

大小有關，如同直尺和圓規所能畫出的幾何圖形，主要差異在於形狀而非面

積。「親人」範疇如果劃得過窄，可依賴的對象就會不足；如果劃得過寬，

可婚配的對象就會不足。在此意義下，親人也不是越多越好，總得保持在親

屬群體得以在社會之中自我再生的必需數量上限與下限之間。

因此，堅持父系原則未必會導致人力短缺。如果雅美社會確實存在著

上溯五代共祖的父系世系群，其現存男性成員的數量居然湊不齊一個六至十

人規模的漁團，這就有點匪夷所思了。不過話雖如此，衛惠林的說法也並非

毫無根據。如果只是在雅美人一般所說的「三代」認親範圍之內堅持父系原

則，人力短缺就會是個問題。這意味著漁團可能招募的對象，就只剩下自身

的祖父（FF）、父親（F）、叔伯（FB）、兄弟（B）、堂兄弟（FBS）、兒

子（S）、侄子（BS）、孫子（SS）等有限的人選。如果再將個人的生命、體

能、技術與經驗等變量一併考慮進去，適任的人選無疑將會更少（圖5）。

圖5　雅美人三種可能的「親人」範疇：父系三代（深灰）、父系五代（深灰加淺灰）、以及雙邊三
代（深灰加白色）。為繪圖與討論便利起見，圖中略去了大部分的女性血緣關係，但它們就跟出現
在圖中的男性血緣關係一樣重要。（筆者繪）

但關鍵在於，雅美人的「三代」概念，原本就不是為了單系繼嗣群體量

身訂作的標準。它對於單系繼嗣群體的特定功能來說確實可能過於短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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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為了在雙邊開展的親屬網絡中，劃定適當大小的「親人」範疇，這樣

的系譜縱深顯然已經足夠――雅美人的zipos（親戚）即為明證。於是，既

然父系世系群並沒有先天的人力短缺問題，引進非父系成員的作法，也就不

會是父系世系群的某種權宜之計，而更像是對於雙邊血親主張權利或是履行

義務。事實上，那些被招募到漁團裡的表兄弟（MBS, MZS, FZS）就跟堂兄

弟（FBS）一樣，都是zipos當中統稱為kateysa的近親，是幫工、饗宴等活動

的當然成員。因此，如果我們能夠換個角度，從經濟目標來理解雅美漁團的

構成，問題似乎就可以迎刃而解。雅美人的合作群體為何總是不夠「血統純

正」，其實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因為大規模生產活動所需的人力，從來就不

是靠父系群體來提供的，而是來自於三代範圍之內的雙邊親屬網絡，也就是

zipos。

這也正是王崧興的理論立場。如果雅美人在需要人手的時候就會找zipos

來幫忙，那麼在招募漁團成員一同出海捕魚的時候，他們也沒理由不這麼

做。因此王崧興才會主張，雅美漁團是一種經濟導向的行動群體，所需的人

力來自親屬；既然雅美人是雙邊認親，漁團裡頭當然就會有雙邊血親。在此

處，王崧興的分析路徑其實和馬淵頗為類似，雙方都著眼於人際之間的互助

合作，並由此來判定社會的性質。他們似乎都認為，社會群體乃是人與人之

間透過社會關係相互牽引、凝聚團結後的產物。如果父方與母方的血緣關係

都能夠起團結的作用、引導人們集結成群的話，那麼這樣的社會當然就是雙

邊社會。換言之，王崧興和馬淵在雅美民族誌裡所見到的雙邊社會，都是透

過血緣來觀察人群的結果。

（二）親友圈：親屬內涵與經濟外殼

但是在分析概念的選用上，雙方卻出現了分歧。馬淵的關注焦點始終在

於zipos，而且他認為zipos就是一種親類，大致上以自身雙邊的第一從表親

kateysa為其邊界。王崧興也接受了相同的觀點。但正因如此，王崧興才覺得

光是zipos還不足以解釋雅美漁團的構成原則。這是由於在衛惠林與劉斌雄所

蒐集到的漁團成員系譜當中，有兩個重要現象吸引了王崧興的注意力。

首先，如果親類，就如Freeman（1961:201-202）所堅稱的那樣，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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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血親的集合，不該把姻親也囊括其中，那麼雅美漁團顯然就不是一種

純粹由親類所組成的行動群體，因為漁團裡也經常出現妻舅（WB）、女婿

（DH）、姊夫和妹夫（ZH）等icyaroa（姻親）。如果漁團是從zipos招募

成員，而zipos又是血親範疇，那麼icyaroa就形同構成上的雜質――但這就

跟衛惠林看待非父系成員的方式沒有兩樣。王崧興則意識到，雅美人在尋

找幫手時所考量的應該是夠不夠親密，而不是有沒有血緣，因此他們本來

就能向關係親密的姻親求助（亦參見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60）。況且，這

些親近的icyaroa也可能在下一代誕生之後，就變成了彼此的zipos（王崧興

1986[1965]:583-586）。當王崧興將這個現象理解成「從姻親轉變為血親」

時，他同樣是將zipos視為親類，而親類則是血親範疇；由此推論的結果，當

然就是漁團的構成無法以親類概念來加以解釋。於是他援用了Blehr（1963）

所提出的親友圈（kith）概念，亦即血親加姻親之總和，「根據涉及相互義務

的血緣和／或婚姻紐帶，從而彼此連結的人們」（頁271）。據此，漁團成員

既非來自於父系世系群，亦非來自於雙邊親類，而是從範圍更廣的親友圈當

中招募進來的。（王崧興 1986[1965]:592）。

至於王崧興為何不把雅美漁團說成是Freeman（1961:203）筆下「以

親類為本的行動群體」（kindred-based action groups），也就是從某位中

心人物的親類當中招募基本成員，間或加入姻親或朋友的行動群體，除了

姻親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血親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分析上的理由。王崧興

（1986[1965]:587-590）已經指出，儘管船主是漁團的領導者，然而招募

成員的工作並不是環繞著他個人來進行的，而是任何一位正式成員，都

有可能從自己的親友圈當中拉人入夥。透過這種一個拉一個的連鎖機制

（interlocking）招募進來的成員，確實有可能完全脫離船主個人的親類，甚

至是親友圈。因此王崧興再度援用了Blehr（1963）的觀點，主張雅美漁團乃

是一種「以親友圈為本的行動群體」（kith-based action groups），其中並沒

有一位構成上的中心人物可供凝聚團結，所有成員都是透過和至少一位成員

之間的血緣或婚姻紐帶相互牽引，進而集結成群（同上引：272）。

王崧興的結論是，漁團不只是親類，因為其中還包含著姻親；漁團不

是親類，因為它一點都不自我中心。但如果雅美漁團是種以親友圈為本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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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群體，雙邊血親可以加入、姻親可以加入、與任何船員有關係的人都可以

加入，那麼究竟還有誰不能加入？這種只顧擴充內涵、卻不劃定邊界的親屬

概念引發了陳其南（1986[1976]:99）的質疑，認為連鎖機制根本無法讓社會

群體具體成形，尤其是在蘭嶼這種地狹人稀的部落社會，它可以輕易將當地

所有人口給一網打盡！但是，這也正是王崧興所想要表達的觀點：雅美漁團

本來就不是根據親屬原則，參照了世系群、甚至是親類或親友圈的邊界才具

體成形的；讓它形成「外殼」，阻卻其內涵的膨脹與流失的，其實是經濟關

係。一方面，漁團的成員數量總有其上限，這是基於生產工具的性質――船

上的座位就只有那麼多。另一方面，按照雅美人「見者有份」的分配原則，

他們在防止人力短缺的同時，其實也在避免人力過剩的情況發生，因為這將

稀釋掉每個人所能分得的產品份量。於是，不管他們的招募標準訂定得有多

彈性、多寬鬆，都不會影響到最終的結果，也就是形成一個符合經濟目標、

大小適中的行動群體。但與其說「雅美族對經濟關係尤較親屬關係來得重

視」（王崧興 1986[1965]:594），更為中肯的表述應當是這樣的：在合作群體

的構成上，雅美人是以親屬來擴充內涵，以經濟來製造外殼，兩種關係一樣

重要。

王崧興藉此告訴我們：即使是在一個以親屬為本的社會裡，親屬也未必

就是決定一切社會制度的充要條件。社會群體的生成確實可能必須仰賴親屬

關係，然而最終讓它們成形的，卻有可能是經濟關係之類的非親屬因素。因

此，即使是親友圈那樣寬鬆的親屬概念，也不過像是一場過於簡單、篩選能

力薄弱的初試；接下來的複試，總會根據行動群體的實際需求，選拔出夠有

用又夠可靠的人手，哪怕候選人名單長長一串。也正是因為親友圈的邊界要

比世系群或親類來得更加模糊，才益發凸顯了非親屬因素在群體形成外殼時

的關鍵作用。這是王崧興在此議題上的一項卓越貢獻。

王崧興對於合作群體的親屬內涵與經濟外殼所作出的區分，也讓他在理

論上免於重蹈衛惠林的覆轍，將雅美社會的地域群體誤判為親屬法人，把村

民之間不連續的父系血緣關係想像成父系世系群的碎片。只不過，當他試圖

從繼嗣理論的泥淖脫身而出的同時，卻將父系性也給遺忘在泥淖之中――讓

馬淵與衛惠林念茲在茲的父系性，王崧興為何全然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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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和王崧興在建構理論時所使用的民族誌資料緊密相關。事實

上，從他選擇了有著豐富系譜資料可供分析的漁團作為研究切入點的那一刻

起，他就已經註定見不到清晰的父系性。即使是純父系血親佔有明顯優勢的

個案，倘若缺乏其他民族誌資料的支持，照樣能夠將它們說成是親類成員的

一種可能組合，進而將父系性消融在雙邊觀之中，把父子兄弟關係想像成雙

邊親屬網絡的碎片，而這就和衛惠林所犯下的錯誤十分類似。王崧興不是不

清楚過度依賴單一分析素材的風險性，因此他也承認，

一個社會是單系與否，應該由該社會的社會團體種類是否依單系原

理構成來決定。當然，社會團體有其各式各樣的種類，但作為決定

關鍵的社會團體，必須要由歲時祭儀，或者是所有人的成員權之確

認──例如相關於土地財產的集團，依其是否由單系原理所構成來

加以判斷。（王崧興 1986[1965]:595）

但有點諷刺的是，王崧興的資料卻完全遺漏了「土地財產的集團」，這

個他自己也認為是「決定關鍵」的部分。假使他當時也涉獵過雅美社會的地

產問題，那麼按照他的標準，他會不會也像衛惠林一樣，從中發現「父系世

系群」呢？

五、核心與整體：「家族」的問題

（一）父系性：是文化理想，還是社會事實？

儘管在社會類型的大問題上，王崧興確實可能得要對衛惠林的見解讓

步，不過如果他願意退守至合作群體本質的小問題上，他還是可以為自己的

理論提出有效的辯護：他並沒有遺漏掉父系性，因為他所選用的分析素材

當中本來就沒有父系性；雅美人的合作群體確實是在雙邊觀的基礎之上成

形的，只是剛好，合作群體和那些「決定關鍵」的社會群體運用了不同的

構成原則。也就是說，即使是在一個父系社會，也不是所有群體都得要是父

系的，而王崧興只是很不湊巧地挑了一種不夠典型（以他自己的標準）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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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來進行研究。同樣的道理，衛惠林參照地域群體的父系性來解釋合作群體

本質的作法也未必保險。除非他真能說明，對於一種雙邊血親與姻親佔有相

當比例、甚至有數量優勢的群體，有什麼非得援用父系性來加以解釋的理由

――直接說它是雙邊親屬群體不是最簡單嗎？

歸根究柢，衛惠林與王崧興的論戰，源自於兩人對於「親屬」本質的

不同理解。如果我們認為，一個以親屬為本的社會，就該以某種一貫的親屬

原則作為社會結構的終極指導原則，那麼此一原則理當是無所不在的，儘管

在不同領域可能會有顯著或隱晦的分別。因此，衛惠林對於父系性的執著並

不單純是在鑽牛角尖，畢竟連王崧興都不得不承認地產的重要性（王崧興 

1986[1965]:595）。但如果我們將親屬視為一種社會功能的實現手段，那麼人

們當然也有可能同時運用多種親屬原則以符己需。因此，若說王崧興對於父

系性視而不見，也可能是過於嚴厲的批評，因為雅美人確實是根據父系原則

來處置地產、按照雙邊原則來集結人力，而這是連衛惠林也同意的事實（衛

惠林與劉斌雄 1962:33）。總而言之，衛王二人並非毫無共識，只是他們手中

掌握的關鍵事實，還不足以讓他們從某條哲學上的古老死巷中脫困：真理，

是從一般法則中演繹出來的，還是從大量事實中歸納出來的？

多年以前，陳玉美（1994:1037-1038）曾經提出過一個類似的評論。她寫

道：

由於共作團體的成員組合原則不必然對應於繼嗣的意理（descent 

ideology），所以…王崧興先生的論證就不必然能否定繼嗣意理存在

的可能性。衛惠林先生過份強調繼嗣原則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社會群

體實際組成與運作的過程與原則。相對地，王崧興先生則試圖由群

體的實際組成成員的身份去抽離出其組織與結構的原則。兩者就如

同平行線一般，找不到交叉點。事實上他們處理的是兩個不同範疇

的東西，而且兩者之間並無因果性的決定關係存在。

陳玉美宣稱，衛王論戰源自於文化範疇與社會群體的混淆，或是換種說

法，衍生自文化理想（cultural ideals）與社會事實（social facts）之間的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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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關係。她和余光弘（1992:51）都不約而同地引述了Keesing（1975:9）的觀

點（亦參見Scheffler 1966:542-543; Holy 1976:123-126），認為衛惠林誤將當

地人心裡所想的，等同於他們現實中做的。但實際上，當地人的想法卻未必

會直接反映在其行為之上，而且即便他們沒做出那樣的行為，也不代表他們

沒有那樣的想法。若按照這樣的觀點，衛王二人彷彿是在各說各話，似乎也

沒有誰對誰錯。但我之所以要在此特別提起陳玉美的評論，是因為這樣的見

解，會讓一個本來有機會找到答案的問題頓時變得無解。我認為，陳玉美誤

解了衛王論戰的性質：父系性並不只是一種觀念而已，它本身就是事實，是

當地地域群體的一種固有屬性。因此自始至終，衛王二人都是在討論社會事

實，沒有所謂「找不到交叉點」的問題。兩人交鋒之處，則是雅美漁團究竟

有沒有父系性：從陸上看漁團的衛惠林認定是有，從船上看漁團的王崧興卻

宣稱沒有――到底誰的才是正確答案？

（二）合作群體的核心：asa so inawan

但在繼續討論之前，我們應該先回過頭來，聽聽雅美人自己的說法。在

雅美民族誌裡其實有個相當重要，稱為asa so inawan的概念。它在蘭嶼研究

的早期階段並不太受重視，直到本世紀初，才透過蘭嶼本土研究者的傳述而

為學界所熟知。這個雅美詞彙的原意是「一口氣」，引申為「同一條命」的

意思（謝永泉 2004:2），將它翻譯成「生命共同體」亦無不妥。它也就是雅

美人平常所說的「家族」。夏曼・藍波安（2003:37）對它所作的說明如下：

Asa so inawan指「共用一個呼吸器官呼吸的群體」。其基本結構是

以父系為核心，祖孫三代直系血親建立的漁團共勞體。在達悟族區

別不同家族之淵源，是依據因飛魚漁撈建構的漁團氏族，就是asa so 

inawan。第四代以上，漁團共勞體分散，分支的群體另立門戶時，

依然是屬於這個漁團，不過已非共用同一個呼吸器官呼吸的成員。

所以第四代以上的直系親屬稱之asa so itetngehan，指「共同擁有一

棵樹的財產」的群體。是故「共用一個呼吸器官呼吸的群體」是繼

承父親的財物，如黃金銀帽等他們視為第二個生命的財物；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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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擁有一棵樹的財產的親屬」有權利繼承分享也被視為財物，如造

屋造船用的樹材，及分享灌溉芋田用的水渠。

夏曼・藍波安的說明當中有幾個重點。第一，asa so inawan是父系的；

第二，asa so inawan是一種財產群體；第三，asa so inawan也就是漁團成員。

不過他的說明本身還需要進一步的解釋。當一個身為祖輩（syapenkwa）、妻

子健在、而且年齡與經驗都相對資深的男人成為船主，他的兄弟和兒子，也

就是他的malama（家人、眷屬）當中的男性至親，幾乎絕對會加入他的漁

團。事實上，他如果沒有獲得這些男性至親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動工造船。

而malama之所以是至親，是因為這些親人都曾經和他在同一個家戶asa ka 

vahay裡一起生活（圖6）。雖然他的父親也是他的malama，但如果他的年邁

父親還有能力出海，就該由他的父親來領頭。因此，他的漁團成員一般是不

會「往上找」的。不過，倘若造船用的木料不敷使用，他還是得向他在世的

父親或叔伯（FB），也就是他父親的malama來商借船材。只是當他的堂兄弟

（FBS）既未加入他的漁團，而且本身也需要船材的時候，他就不能損及那些

父系kateysa的切身利益。

圖6　雅美人的「親人」範疇，包括家人malama（深灰）與親戚zipos（白色）兩部分。淺灰圈內的
乃是同一個家戶asa ka vahay的成員。為繪圖與討論便利起見，圖中略去了大部分的姻親關係，然而
圖中所出現的個人與其配偶，都應當被看成是「一體的」。（筆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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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alama的基礎之上，船主的malama的malama，像是他的侄子

（BS），也是漁團成員的首選。這是因為父親總是會儘量把兒子帶在身邊，

才有教育他們的機會。船主的兒子和侄子互為kateysa，也就是彼此的zipos。

但他們之間還有另外一層關係，就是他們的父親繼承同一個男人的財產，因

此他們日後所能分得的財產有部份是同源的。這使得堂兄弟之間的關係除了

休戚與共之外，還存在著利益衝突的潛在可能性（參見謝永泉 2004:5）。相

形之下，表兄弟（MBS, MZS, FZS）之間的關係就沒有這麼複雜。當然，如

果能夠設法在這群「一起分財產」（kasina no inawan，原意為「生命的分

枝」；黃郁茜 2005:51-53）的男人之間凝聚團結，或許可以抑制繼承所帶來

的分裂趨勢。就這點來說，組織合作群體不失為一種好方法。如果家族成員

能夠集合起來一起做些事情，即使合作本身沒能創造明顯的經濟效益，也起

碼也會起一些政治上的嚇阻作用：人比較不會受欺負，財產也比較不會被奪

走。

船主的孫子（SS）也是他的malama的malama；孫子們也是彼此的堂

兄弟，會跟著各自的父親加入漁團。只不過，即使這些第三代成員已經成

年，還是有可能礙於資淺而暫時只能充當候補，承擔陸地上的粗活（潘文

欽 2008:85-86）。9實務上，和船主同輩或低一輩的那些表親和姻親會更有機

會成為正式成員，因為他們有更多的豐富經驗。至於船主的侄孫（BSS），

原則上是有可能隨著父親加入漁團，但未必會一直待著不走。畢竟他的父

親，船主的侄子，也有自己的malama；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只要再花上十

幾二十年的工夫來增加親友和輩份，就有機會累積起足以另起爐灶的實力，

自己來當船主。而在此之前，原先的老船主也差不多該到了從政治舞台上退

場的年紀。若從船主的父親，也就是船主與其兄弟共同的財產根源起算，父

系血緣在經過三代的開枝散葉之後，到了船主的兒子和侄子那一代，就已經

埋下了分裂的誘因；到了船主的孫子和侄孫那一代，分裂則正式開始。就如

9　 雅美男性是在進入青春期後，約莫15-17歲的年紀加入漁團成為預備船員，透過耳濡目染來學習

造船和漁撈的知識。歷練數年之後，大概20歲左右便能晉級為後補船員，擁有更多實作與學習

的機會（潘文欽 2008: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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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美人所認為的，曾孫子女們只是彼此的kaposing（第二從表親），已經不

算近親了；字根posing則是「切斷」的意思（夏曼・藍波安 2003:66；鄭漢文 

2004:65）。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應該可以如此來理解asa so inawan的概念：那是一

種透過父系血緣來表現的繼承權範疇，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財產群體。

它以一個男人與他擁有的男性財產為原點，因父子兄弟關係的串接與並聯

（父子交接財產，兄弟分割財產）而發展出父系網絡，最後以家族第三代，

也就是堂兄弟關係作為邊界。其成員存有共同利益，同時負有保衛此一共同

利益的義務。我和夏曼・藍波安（2003:37）的見解不同之處則在於：與其說

雅美人是為了從事集體漁撈才形成asa so inawan，不如說集體漁撈乃是表現

與強化asa so inawan的一種方式。但不管怎麼說，雅美漁團的父系性是確鑿

的，而雅美人顯然是與衛惠林站在同一陣線。

有趣的是，其實衛惠林早就知道asa so inawan的概念，但他卻以為那只

是另一種雙邊親屬群體，其功能是戰鬥與復仇。據他所述，由於土地是父系

世系群的財產，因此土地糾紛往往會演變成他所謂「父系亞世系群」（asa so 

itetngehan）之間的衝突。但如果僅僅是個人之間的仇恨，衝突雙方就會以各

自的「父系家族直系血親」為中心，根據雙邊親屬關係集結男性近親（包含

姻親），組成臨時性的血仇群體asa so inawan來解決紛爭（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61-62, 154, 161）。按照他的這種理解，asa so inawan當然不可能用來證

明漁團的父系性；如果他發現asa so inawan就是漁團成員，他反而可能會為

此傷透腦筋。

可是衛惠林為何沒有看出asa so inawan是種父系群體？我推測，這或許

就跟王崧興為何沒有看出漁團的父系性，其實是同樣的問題。和他在處理合

作群體問題時不同的是，衛惠林在理解血仇群體時，他刻意將土地糾紛劃歸

為另外一種類別，連帶造成他失去了地域性的線索。於是，他就只能從血仇

群體的實際成員組合來分析其構成。不意外地，靠著人多勢眾來壯大聲勢的

血仇群體，裡頭不但會有父系血親，還會有雙邊血親和姻親，看起來就跟動

員zipos所組成的行動群體幾乎一模一樣。因此就結果論，成形之後的血仇群

體確實是雙邊親屬群體。衛惠林的失誤之處，則是將asa so inawan等同於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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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血仇群體，雖說雅美人在解釋asa so inawan的時候，確實會提及「有人被

欺負，其他人就會幫他出頭」這樣的特徵。但在構成上，asa so inawan其實

只是血仇群體當中的一部份，儘管就如衛惠林也注意到的那樣，它不是任意

的一部分，也未必是最大的部分，而是最核心的部分。「直接血親或malama

是血仇團體的中心，血仇執行的最先的發起人，也是最後的責任者。」（衛

惠林與劉斌雄 1962:62）

相對來說，雅美漁團有著更明確的成員數量上限。因此，只要家族人丁

興旺，漁團確實可能純粹只是由asa so inawan組成。只不過在大多數的情況

下，asa so inawan嚴格來說並非漁團整體，而只是它的核心部份；核心當然

不等於整體，但它可以代表整體，如同群體的創始人與領導者能夠代表整個

群體。核心部份的構造，是malama的男性至親之間的關係，即父子兄弟關係

（亦參見余光弘 1992:69）。核心之外的內涵部份，則是透過malama的女性

至親，也就是母親、姊妹和女兒，連結家族外的男人來加以擴充。

其實衛惠林也已經注意到「原則上子弟總是參加其父兄已加入的漁團」

這樣的構成傾向，只是他將它解讀成「因而習慣上每一漁團常是由同一個世

系群的男子所組成」，以此來證明父系世系群乃是組織合作群體時「最後的

根據」（衞惠林與劉斌雄 1962:52）。他以為父子兄弟關係就是父系世系群的

碎片，卻沒料到它其實是半個asa so inawan，因此頗令人惋惜地，他再度與

事實真相擦身而過。儘管如此，衛惠林認為雙邊血親與姻親屬於補充性質的

主張仍然是正確的，只是受其補充的並非父系世系群，而是asa so inawan。

畢竟對雅美人來說，即使是父系血親，只要出了三代範圍，非但不是asa so 

inawan，可能就連zipos都稱不上。

至於該如何讓雙邊血親與姻親的補充適可而止，卻不是由父系血緣來完

成此項任務。我們已經知道，負責踩煞車的是經濟關係，而這無疑要歸功於

王崧興的研究。衛惠林發現了合作群體的父系核心，卻誤以為父系血緣也能

夠讓合作群體形成一種親屬性的外殼。王崧興則剛好相反。他發現了合作群

體的經濟外殼，從而修正了衛惠林理論的缺陷，只是很不幸地，他也因此將

外殼裡頭的內涵通通都給混在了一起。由於王崧興缺乏核心的概念，他只能

就構成純度來思考問題。而面對漁團在成形之後，血緣上或純或雜的各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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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結果，他也只能仰賴親友圈這樣的寬鬆概念好將其一網打盡。但是，套用

我先前所使用的比喻，親友圈的概念就像是把父系血親、雙邊血親和姻親毫

無偏見地加入候選人名單，然後從中挑選夠有用又夠可靠的人手作為正取。

然而現實之中，雅美人卻是有父族偏見的：他們在決定正取名單之前，心裡

早已有了一份內定名單，裡頭的人選不必多，但一個也不能少。可以想見的

是，內定人選的數量多寡，將會影響群體看起來的模樣，人一多就會像父系

群體，人一少就會像雙邊群體。然而群體本身的核心－內涵－外殼（core-

content-crust）結構卻始終不變。這就像是一個家族企業，即使絕大多數的員

工都不是家族成員，企業本身依然可以是「家族的」。

雅美人的合作群體之所以難以分析，是因為它在生成之初是一個模樣，

成形之後又是另一個模樣，而且它在生成與成形時的構成原則並不相同。雖

然雅美漁團在外觀上是親屬群體，但決定其內在結構的卻不是血緣關係，而

是兩種並存的社會功能。漁團在表現為合作群體的同時，其內部還裹藏著財

產群體asa so inawan，而它鞏固財產群體的目標可能就跟它的經濟目標一樣

明確。但不可諱言地，漁團的財產群體特徵並不是那麼一目瞭然，因為它最

受矚目的活動乃是飛魚季節前期的集體漁撈。如果光看捕魚這件事，以zipos

來解釋漁團構成確實也說得過去。畢竟，如果不考慮叔伯、侄子與堂兄弟之

間的財產關係，這些父系血親也就只是漁團裡的一部份人力資源以及一部份

雙邊血親。倘若沒有先行在結構上進行區辨，要以雙邊觀來涵蓋與消解父系

性，從而讓漁團看起來跟財產沒有多大關係，其實並不是件難事。

六、個人與法人：財產群體的問題

（一）不可異化的財產：大船、船主與asa so inawan

除了經濟導向與雙邊觀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使得漁團看起來不像

是種財產群體。首先，在財產問題上最容易聯想到的雅美大船（cinedkeran）

雖然是漁團的主要生產工具，但它和漁團之間的財產關係，可能要比廠房

與企業（法人）之間的財產關係來得更複雜一些。在文化上，雅美人認為

大船擁有靈魂，是有生有死的獨立個體，因此當漁團成員分享豬肉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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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獲的時候，大船作為漁團的一員，同樣會有它應得的一份（衛惠林與劉

斌雄 1962:146；陳玉美 1995:159；卡洛普・達瑪拉山 2007:52-53；潘文欽 

2008:70）。但這並不是說雅美人混淆了想像與現實，真以為大船像人一樣需

要進食，甚至像雅美人一樣講究公平。實際上，大船應得的那一份是由船主

代為領取，也就是船主總共可以拿走兩份，一份屬於他自己，另一份則屬於

他所代表的事物；換種方式來說，一份是基於他個人的成員資格而獲得的，

另一份則是基於他的代表權而獲得的。在此處，將大船人格化的文化觀念可

說是當地社會關係的一種表達方式，好讓船主的特權，即使以「見者有份」

的分配原則來檢視，依然會是公平的。

話雖如此，船主的特權卻不該被視為某種經濟剝削，因為它根植於船

主、漁團和大船之間三位一體的關係。這是由於在現實之中，也是由船主來

號召家族成員組成漁團、領導漁團造船出海，而且唯有當舊船即將報廢的時

候，船主才會著手興建新船。一個漁團不會同時擁有兩艘大船（卡洛普・達

瑪拉山 2007:52-53）。換言之，倘若沒有船主出來帶頭，就不會有漁團和大

船；一旦失去大船，船主就不是船主，漁團也不再是漁團。在這個意義上，

不管宣稱大船是「船主的私有財產」或是「漁團的公有財產」，其實都是需

要再三斟酌的說法。因為一來，船主、漁團和大船幾乎離不開彼此；船主和

漁團之間沒有類似法人壓榨個人、個人掏空法人那樣的侵佔問題。二來，即

使大船為人所用，它也絕非全然受人支配的物。船主確實對於大船有著某種

程度的管理與處份權，但這份權力有其底線：他不能任意改裝、拆解、損毀

大船，甚至不可將它出售。10當然在客觀上，大船作為一種生產工具，我們還

是可以將它視為一種財產。只是在此處，財產（property）的概念應該更接近

於這個詞彙的原始意義，也就是一種顯現而非附著於人身、因而無法與人分

離的特質（Peters 1998:361）。也就是說，大船作為財產，乃是一種不可異化

10　 根據卡洛普・達瑪拉山（2007:41-59）的研究，雅美人製造大船出售供機關或私人收藏，以及

為獲得政府補助而興建大船，乃是近年來在當地日漸普遍的現象。然而相對於傳統上為使用而

製造的大船，雅美人對於為出售而製造的大船明顯抱持著不同的態度：造船過程中不需遵守禁

忌，完工後也沒有舉行儀式的必要性，就連當地居民對此也都漠不關心，因為這種大船就跟其

他準備拿去賣的東西沒有什麼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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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產（inalienable property）。

雅美人似乎已經意識到，漁團並不只是全體成員的總和，而是某種

性質獨特的實體，因此才以特定的人與物來標誌其存在，船主也因此獲得

了雙重的身份與雙倍的報酬。但就我看來，這樣的獨特實體，套用涂爾幹

（Durkheim 1984[1893]）的術語，其構成與其說是有機的（organic），毋

寧更像是機械的（mechanical）。在航海和漁撈的過程當中，漁團成員總有

一定程度的分工合作，這點當然毋庸置疑。但在脫離了特定的情境之後，漁

團成員究竟有多依賴彼此，卻是個頗值得深究的問題。可以確定的是，至少

在生計上，漁團解散對於個別成員所造成的衝擊其實相當有限。不像企業倒

閉之後，失業員工可能因為謀職不順而窮困潦倒，漁團即使解散，成員們也

只是回去各過各的日子，因為每個家戶基本上都有能力照顧好自己的生計。

縱使飛魚季節禁止捕撈底棲魚類，頭兩個月甚至只允許大船出海，未加入漁

團的家戶也不會因此而陷入三餐不繼的窘境。一方面，雅美男人總是閒不下

來，即使不能下海，山上和田裡還是有許多工作等待他們完成。另一方面，

日復一日辛勤勞動的雅美婦女，乃是家戶生計最可靠的守護者（參見高信傑 

2014:27-29, 37-39）。因此整體來看，漁團其實只有在特定的場合與時刻，才

真能算是「生命共同體」；成員們在海上的確是同舟共濟，但離散對他們來

說才是常態。正是在這點上，漁團不只是全體成員的總和，因為唯有當船主

出面帶頭，成員們才有可能集結成群。在家戶生產模式（domestic mode of 

production; Sahlins 1972, Meillassoux 1981）的影響下，倘若家戶之間相互依

賴的程度一直保持在相當低的水平，它們就不會自發地形成一種如同有機體

般的社會群體，而必須靠著外力，才能將傾向於離散的家戶聚攏在一塊。漁

團便是仰賴船主個人的政治權威而生的群體。雖然船主代表漁團，但他本身

並不是一種純粹象徵性的角色，他對於凝聚團結有著實質的貢獻。如果漁團

像是一束稻稈，那麼船主的地位，就是將所有稻稈綁在一起的那根稻稈：它

本身也是稻稈，也是整束稻桿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它卻擁有其他稻桿所沒有

的偉大力量。

大船的不可異化性質加上漁團的機械構成，使得雅美人在處理大船和漁

團的傳承問題時，採取了一些特別的作法。首先，大船並不像另外一些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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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的財產，例如水田和宅地那樣，能夠透過父子關係來進行繼承，由下一

代承襲所有相關的財產權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大船本身其實是種短命

的財產。受到蘭嶼炎熱潮濕的氣候影響，大船的壽命往往短於四年（徐瀛洲

與余光弘 2004:68），即使保存條件良好，最多也就是八到十年（卡洛普・達

瑪拉山 2007:25）。在物的本身缺乏耐久性的情況下，這樣的財產無法代代

相傳，也沒必要透過血緣來延續人與物之間的不可異化關係，更不可能取代

製造它的人來凝聚群體的團結。人與物之間的不可異化關係，是透過物的再

生而非人的再生，由船主在舊船毀壞之後再造新船來加以維繫的。大船即使

報廢，只要船主願意再次興建，漁團就能繼續存在。但如果船主不造新船，

漁團就會隨著大船腐朽而自然解體（同上引：25）。在此處，與其說是漁團

失去了生產工具、成員被迫自行謀生而導致漁團解體，毋寧是船主的個人意

志，因其年邁或身故而無法繼續抑制家戶離散的趨勢。

於是，不管大船的整體狀況保持得多良好，在船主過世後承襲其領導權

的總是第二資深的漁團成員，而未必是船主之子（鄭漢文 2004:32）。其中

的考量，一方面是由於「尊長即權威」（高信傑 2014:12-17），個人輩份與

資歷不足則難以服眾，也就無法成為凝聚團結的中心人物。而大船本身無法

耐久，必須仰賴知識與經濟上的有能者來促成它的再生，也凸顯了資深的重

要性。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漁團成員之間本來就缺乏有機的連結，他們在無

人帶頭的情況下會選擇解散，而不是按照原先的崗位配置繼續各司其職。因

此，船主之子不可能像王朝的幼主或家族企業的少東那樣，成為漁團象徵性

的領袖，因為漁團需要一個真正擁有實力，而非血統純正但能力不足的人來

帶頭。歸根究柢，船主、漁團和大船的三位一體關係，完全是建立在船主個

人在政治、經濟與知識領域的實踐能力之上。

儘管大船和漁團的傳承軌跡所呈現出來的是「尊長即權威」的文化

前提，而非處置地產所依據的父系原則，不過這也凸顯出雅美人進行傳位

（succession），也就是尋找接班人的時候，個人能力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血

緣關係。他們確實認為父母將財產留給子女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血濃於水

的親情只是決定移交對象時的必要條件，不是充要條件。雅美人固然不會輕

易將財產託付給外人，然而當自己的子女明顯「能力不足」的時候，他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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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會將財產交到可能沒那麼親、卻是真正有能者的手中。在漁團的例子裡，

船主即使將大船留給自己的兒子，也起不了庇蔭子孫的作用。而在家戶的例

子裡，不管父女關係有多親密，在分配遺產的時候，女兒往往只能分到地瓜

田，也就是傳統上用後即拋的旱田。即使在特殊情況下，「女兒若很孝順則

父親可能會分給她水田，但是絕對不給水。她可以用先生那一邊的水」（陳

玉美 1994:1040；亦參見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149）。換言之，血緣只是繼

承權的一部份來源；想要理解雅美人的繼承制度，還需要參酌當地社會對於

「誰應該做什麼事」的倫理與經濟原則，而這些判準並不是憑空而來的。我

們在文章的末了，將會再度回到這個問題之上。

（二）非公有財產：樹木、曾祖與asa so itetngehan

只考慮物質財產的話，還是要等到漁團成員從船上回到了陸上之後，漁

團看起來才會比較像是個財產群體。船材，也就是山上的樹木，是雅美人極

度珍視的財產，其重要性絲毫不遜於土地。畢竟在過往的年代，沒木材不但

不能造船，就連家屋都難以興建，也就無法將家戶單元成形這樣的社會大事

具體展現出來。不過也由於樹木的用途廣泛，它所涉及到的社會群體也就不

單只有漁團而已。正如夏曼・藍波安（2003:37）所述，與樹木的佔有與繼承

相關的，是一種稱為asa so itetngehan（意為「同根」）的財產群體。它的基

本性質和asa so inawan差不多，只是涵蓋範圍更大，從asa so inawan的三代再

往外延伸一代。但由於asa so itetngehan的範圍涵蓋了asa so inawan，這使得

兩者之間的關係，可能會在伐木作為船材的時候產生一些糾纏不清之處：如

果漁團裡的近親要砍樹，漁團外的遠親有沒有過問的資格？夏曼・藍波安曾

經試圖對此作出說明，不過由於他的行文用語有時不是那麼易懂，因此他在

提出解釋的同時，也留下了另外一些尚待釐清的問題：

…林木的功能用於建屋與造船的儀式…相關於此的林木皆具有原

初經濟的財產繼承價值，構成達悟親屬圈區分親疏遠近的依據，

因此有林木繼承權的兩個體系。一是私有財產，稱為asa so inawan

（共同擁有一個呼吸器官呼吸的群體）的親屬，父系世系群（pa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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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ge）二輩卑親，直系血親的親屬圈就是他們的漁團組織的核

心，因海洋與飛魚構成緊密的命運關係。二是家族財產，稱之asa so 

intetngehan，即是「共同擁有一棵樹之盤根的群體」的親屬，是世

系（lineage）的繼嗣群，直系或旁系的三輩卑親以下的親戚，屬於

共同擁有林木園地的親屬網。（同上引：68）

我們對於夏曼・藍波安所使用的親屬術語不必深究其準確性，只需考慮

文中較無疑義的部分即可。基本上，asa so inawan和asa so itetngehan都是父

系的，也就是以同一個男人與其男性財產為原點，前者包含了他的兒子和孫

子（SS），以第一從表親kateysa為邊界；而後者則包含了他的兒子、孫子和

曾孫（SSS），以第二從表親kaposing為邊界。不過，夏曼・藍波安將涉及到

asa so inawan的樹木說成是「私有財產」，卻將涉及到asa so itetngehan的樹

木說成是「家族財產」，則是頗值得玩味的說法。若想弄清楚夏曼・藍波安

的意思，我們得要以雅美人的財產觀念作為頭緒，逐步來理清他們關於樹木

繼承的整套規則。

雅美人的所有權（ownership），最初是源自於創作權（authorship），

也就是誰耗費時間精力製作、養成或是發現了一樣東西，那人就是該物的主

人。樹木的所有權也不例外。首先，種樹（mimoamoa）就是一種最直接、

但也最耗時的佔有手段。當一個男人親手種下一株樹苗，並且花上數十年的

工夫來照看樹的成長，同時還盡力保護它不受侵佔，那麼在這男人的有生之

年，那棵樹都算是他個人的私有財產。另一種不那麼耗時，但運氣成份居多

的佔有手段，則是在夏曼・藍波安（同上引：66）稱為「逛山」（mia vozaw 

do kahasan）的過程當中，一個男人若在村落的公共林地裡發現了一棵無主的

樹，他同樣可以在樹幹上刻下他個人的先佔記號（yagaz），藉此宣告那棵樹

已經被他佔為己有。但即便他作了記號，他也不能從此高枕無憂，因為能夠

保護財產的，終究是作記號的人而非記號本身。他三不五時還是得要上山照

看他的樹，並且將他的先佔記號重新再刻過一遍，讓刻痕不會因為樹皮癒合

而自然消失。先佔記號一旦消失，樹木便回歸到無主狀態，其他人就能逕行

取用而不涉及侵佔（鄭漢文 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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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兩種手段而佔有的樹木，乃是漁團造船時的主要船材來源（夏

曼・藍波安 2003:69）。但由於漁團造大船時，每位成員都必須貢獻一些船

材，這就使得船材表面上好像是由家族asa so inawan來負責提供的。不過真

正的情況則是asa so inawan裡的每個人，都將他自己的私有財產貢獻出來供

漁團使用。因此，雖然只有船主能夠代表大船整體，但漁團的每位成員，一

直都還保有對於大船個別部份的所有權。「當船無法使用時，或某部份損壞

必須抽換，原來的木片必須由所有人才能處理，當柴燒或其他用途，其他一

干人等不得干涉其處理廢木片的權利。」（卡洛普・達瑪拉山 2007:42）也就

是說，大船本身就存在著化整為零的可能性，猶如漁團在團結的表象之下，

其實還潛伏著離散的傾向。

所以漁團伐木造船，完全不干遠親的事。因為整個問題的性質，並非asa 

so itetngehan裡的部分成員逕自取用了由asa so itetngehan共同擁有的樹木，造

成其他人的權益受損。自始至終，船材都是私有財產，來自於asa so inawan

的個別成員而非asa so inawan這個群體，所以沒有侵佔的問題。事實上，如

果先不考慮性質特殊的大船，asa so inawan並沒有由全體成員共管的共有

財產（common property），也沒有以群體名義佔有的公有財產（collective 

property）。雖然它的成員們確實是基於共同利益，也就是某個男人的財產

而集結成群，但只要那人還在世上，財產便屬於他個人所有。在這個階段，

群體的其他成員，也就是他的兒孫所能主張的財產權仍處於未來式，他們不

能任意取用當下既非他們個人私有、亦非他們全員共有、更非他們所屬群體

公有的財產，而只能向財產的現任主人請求或商借。儘管如此，這樣的共同

利益還是值得人們挺身捍衛，只要保證有利可圖。財產群體的形成既然可以

基於全體成員對於共有財產的共同所有權，當然也可以基於全體成員對於私

有財產的共同繼承權。在前一種情況，群體成員共享財產，而且群體之中沒

有任何人能夠獨佔財產。發展到後來，群體本身甚至可能取得凌駕全體成員

的超然地位，成為能夠擁有財產的法人，財產則從共有變成了公有。在後一

種情況，群體成員因保衛財產的責任而團結一致，然而財產本身始終是私有

的。這使得群體形同個人存在的擴張，而且無法脫離與超越個人的存在；能

夠擁有財產的，只有活生生的人（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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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私有財產、共有財產與公有財產。私有財產是個人對於物的佔有，並且排除其他個人的介入；
共有財產是群體成員對於物的共同佔有，並且排除非群體成員的介入；公有財產則是法人對於物的
佔有，並且排除任何個人（包含法人群體成員）的介入。法人群體成員對於公有財產的一切權利均
非來自於相互協商，而是來自於法人的授與。（筆者繪）

當夏曼・藍波安寫下asa so itetngehan「共同擁有家族財產」的時候，

他心中所想的，應該也是後一種情況：asa so itetngehan的成員，包括互為

kaposing的遠親，都有權利繼承由某個男人所遺留下來的樹木，但絕對不是大

家不分彼此地共享那些樹木。按照雅美人對於生產工具的諸子均分原則，那

些樹木一定會在主人過世之後，儘可能公平地分給他的兒子們，而不會完整

保存下來，形成一種類似基金會的法人群體。也就是說，那些樹木基本上只

是從「這個人的私有財產」變成了「那些人的私有財產」，而不是「家族成

員的共有財產」或是「家族的公有財產」。「分配與繼承的決定，早在曾祖

父去世前即已交代，所以砍伐或留下是屬於個人的權責的。」（夏曼・藍波

安 2003:66）因此在樹木繼承的問題上，asa so inawan、asa so itetngehan與個

人之間一般是不會發生利益衝突的，因為所有的樹木原則上都是個人的私有

財產。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如果樹棵很大、不容易平分或容易引起

親屬圈（註：即asa so intetngehan）的爭吵，泰半由祖父輩中的長子繼承，或

是不砍伐共有的樹木，親屬圈則每年平均分享樹的果實。」（同上引：66）

（三）父系家族：是文化範疇，還是社會群體？

然而這樣的答案，卻將我們引導至另一個難題之上：asa so itetngehan究

竟是什麼？它是種貨真價實的財產群體，還是種被個人權利架空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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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起初確實跟asa so inawan一樣是種繼承權範疇，其成員也有可能基於對同

一份財產的共同繼承權而形成財產群體。但它卻不像asa so inawan那樣，還

有合作、血仇之類的功能來凸顯成員之間的團結一致。余光弘（1992:50）正

是因為他觀察不到asa so itetngehan的運作痕跡，才認定asa so itetngehan只是

一種「父系血緣群的文化範疇性概念」（同上引：72），並且批評衛惠林誤

把這種僅在概念中存在的文化範疇當成是實際運作的社會群體，一種「亞世

系群」。在此，我對於衛惠林理論的辯護還是跟先前一樣：父系性並不只是

一種觀念而已，它本身就是事實，而且雅美人的確是會（儘管不是完全）根

據父系原則來組織社會群體。而回過頭來仔細推敲余光弘的論證，我們可以

從中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看不見就等於沒有嗎？如果父系性是社會事實，

而且asa so itetngehan和asa so inawan也都是根據父系原則劃分出來的人群，

那麼為何想要「看見」asa so itetngehan卻是那麼困難的事？

相較於兼有合作、血仇等矚目功能的asa so inawan，asa so itetngehan的

存在感確實薄弱許多。但我的看法是，asa so itetngehan並不是因為欠缺那些

功能才變得難以觀察，而是因為它本來就難以觀察，所以那些功能才沒能添

附其上。儘管家族第四代，父系kaposing之間的血緣關係仍然有跡可循，然

而大多數的時候，他們不會、也沒有必要團結在一起。在這樣的現象背後，

其實並沒有什麼太複雜的理由：當財產被切割，財產群體就會隨之分裂。按

照雅美人世代之間大概間隔二十年的模式來推算，當一個男人的曾孫們到了

需要樹木來建屋造船的年紀，這個男人也差不多已經離世，並且將他的財產

分給了他的兒子們。當他的曾孫們需要樹木，若不是靠自己到山裡找，就是

向他們各自的父親、叔伯或是祖父求助。於是，家族第四代從各自的父執輩

手中得到的樹木，確實有可能是由同一個男人、他們的曾祖父親手種下的，

但這樣的共同利益，早在他們的祖父那一代就已經分割完成；他們主張繼承

權的對象有可能是在世的祖父，但不可能是離世的曾祖父。簡言之，造成asa 

so itetngehan不可見的原因，和使得asa so inawan清晰可辨的原因其實是同

一個：當asa so itetngehan的中心人物（曾祖父）把財產給交了出去，asa so 

inawan的中心人物（祖父）便將財產給接了過來。唯有讓asa so itetngehan被

掏空，asa so inawan才得以充實（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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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Asa so itetngehan的範圍。圈內的個人屬於同一asa so inawan的成員；B與C不但各自擁有以自
身為中心人物的asa so inawan，也同為以A為中心人物的asa so inawan當中的一員。當A過世之後，
其財產原則上將由B與C平分。但由於B與C的手足關係並不因A的死亡而消滅，同時還有一些不可
分割的財產（如祖傳林園的土地）使得B與C各自的子孫仍然存在著共同利益，因此即使A已不在人
世，還是能夠基於現存親屬關係與財產關係的支持，成為asa so itetngehan的中心人物。（筆者繪）

但這並不表示asa so intetngehan只剩下一個觀念上的空殼子，而家族第四

代成員之間早已毫無瓜葛，就跟其他母方血緣的kaposing沒有兩樣。雖然只要

是可以分的財產，雅美人就不會想把它合在一塊，但對於不能分的財產，他

們也不會硬是要把它拆開，而是會在共享的基礎之上形成某種共同所有權。

以樹木的例子來說，雅美人透過繼承而擁有的樹木，往往會分佈在特定的區

域之內，也就是夏曼・藍波安（2003:66）所說的祖傳林園，「曾祖的林木」

（moamoa no inapo）。祖傳林園是由前人開墾、後人維護，起初純粹是開墾

者個人的私有財產，但經過連續幾代的栽培、砍伐與繼承之後，看起來就會

像是「家族財產」。樹種的生長速度、木材質地和實際用途，決定了它們會

在林園裡頭活上多久，以及自己此刻所種下的樹，是留給將來哪一代的子孫

來使用。如果只看家族第四代都從同一塊土地上伐木取材，祖傳林園確實很

像是由asa so intetngehan所共有――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事實。

但祖傳林園的財產性質應當要分成兩部分來考慮。對於林園裡的樹木，

雅美人相當堅持每棵樹的所有權都必須清清楚楚，因為樹木總是在個人之間

轉手，不管經過幾代都還是私有財產。因此，認識自家與外人的祖傳林園分

佈位置，以防止家族成員的樹木被外人盜伐，同時避免誤入其他家族的林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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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而引發械鬥或招來詛咒，乃是雅美男人的生活常識（同上引：70）。即

使在自家的林園內，連親兄弟都會刻意選擇不同的位置種下自己的樹苗，以

避免幾代之後可能發生的混淆與糾紛（鄭漢文 2004:35）。然而對於林園的土

地，雅美人的態度則要寬大許多，只要是家族成員都能使用，只要是使用者

都有管理與防衛的義務。這種無代表的共享共管模式，也同樣出現在asa so 

intetngehan成員和水渠（sawalan）之間的財產關係，「所有有水田在同一水

渠系統內者都是管理人」（余光弘 1992:59），就如同全體村民與村落（地

盤）之間財產關係的縮影。因此在祖傳林園裡頭，樹木是asa so intetngehan個

別成員的私有財產，土地則是asa so intetngehan全體成員的共有財產，而其間

的差異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祖傳林園的主要價值在於樹木而非土地，只要

樹木的所有權分得清楚，和遠親共用同一塊土地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為

了避嫌而將土地切割成私有的小塊則更是多此一舉。

但是，即便asa so intetngehan的成員確實擁有共有財產，asa so intetngehan

也確實是種財產群體，其成員平常沒什麼團結一致的機會，仍是個不爭的事

實。即使在祖傳林園遭到入侵，成員履行共同防衛義務的場合，若沒有演變

成大規模械鬥，恐怕也只有最直接相關的幾個當事人會先行出面（也就是家

人malama；參見前述衛惠林所區分出來的兩種血仇群體，土地糾紛與個人仇

恨）。這種成員們甚少集結成群的社會群體，外觀上可能更接近於範疇，更像

是一類人而非一群人；然而個別成員與共有財產之間的關係，卻又是實在的社

會關係。（亦參見Scheffler [1966:543-544]對於何謂「群體」的討論）

當衛惠林與劉斌雄（1962）將asa so intetngehan描述成「亞世系群」

時，他們也為余光弘帶來一種錯誤的期待，以為這種群體應該會像亞洲和

非洲社會的世系群一樣具體。而隨著期待落空，余光弘也通盤否定了asa so 

intetngehan的實在性，以為它只是一種當地人心中未曾實現的想法――看不

見就等於沒有。殊不知，這並不是個非此即彼的是非題。我們還是可以認為

asa so intetngehan是種財產群體，它沒有純粹的範疇那麼「虛」，只是也不像

典型的法人那麼「實」；它並不持有公有財產，與它相關的財產若非個別成

員私有，便是全體成員共有。從範疇到法人的光譜上，asa so intetngehan可能

比較偏向於範疇的一端，共有財產只是將成員們鬆散地綁在一起，直到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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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受到威脅，成員們才會為此聚攏在一塊。在平常的時候，成員們則更容

易受到其他更強的社會關係所牽引，以更為實在的家族asa so inawan或是家

戶asa ka vahay為單元來凝聚團結。

七、生產與再生：雙系性的問題

雅美人的父系家族作為一種財產群體，其構成總是機械的，團結始終是

基於個別成員與中心人物或共同財產之間的連繫，而且往往侷限於特定的場

合與時刻。因此，一旦群龍無首或是不再有共同利益，群體成員就會分道揚

鑣，回到各自的家戶。更精確的說法是，這些男人其實從來都沒離開過自己

的家戶，他們最重要的合作對象一直都是自己的妻子，不管在生計、繁衍、

社會身份、乃至於政治地位的面向上都是如此。從雅美人的zipos可以更清楚

地看出這個結構上的事實：當家戶失靈（household failure; Sahlins 1972:69）

所引發的互助合作告一段落，zipos成員離散與回歸家戶的傾向要比asa so 

inawan來得更加顯著。又因為zipos其實是家戶之間的關係網絡，「血親姻

親，涇渭分明」這種完全屬於個人視角下的親屬觀念，反而會誤導我們對於

zipos的直觀認識：我配偶的兄弟姊妹對我來說是姻親，對我的子女來說是血

親，但對「我們家」來說就是「親戚」。這就是為何有些姻親icyaroa會在家

戶成形之後就變成了zipos，而且zipos的配偶和子女也同樣算是zipos的真正理

由（參見王崧興 1986[1965]:585；衛惠林與劉斌雄 1962:57, 60）。

為「父系性vs.雙邊觀」爭議劃下休止符的關鍵，同樣在於家戶。我們已

經知道，父系性與雙邊觀都是社會事實，沒有任何一方是僅僅存在於心智之

中、與現實之間毫無符應（correspondence）的觀念。在功能上，父系原則

劃定了重要資源與生產工具的傳承軌跡，而雙邊原則將人口再生與人力集結

的需求導向平衡。但是在結構上，這樣的雙軌秩序並非兩條永無交集的平行

線；它們共同的起點是家戶，共同的終點則是社會。為了闡明雅美社會是如

何在此一雙軌秩序的作用下達成整合，在本文的結尾，我們將回到它最初的

誕生之處，去探究父系性與雙邊觀的原型：父子關係與夫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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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子關係：相互關係下的世代傳承

我在文章開頭便已指出，雅美社會的父系性乃是環環相扣的父子關係，

而非繼嗣理念下一脈相承的父系血緣。這個實在與名義的區辨，同樣是批判

衛惠林理論時的有效切入點。例如蔣斌便在他對雅美社會地產繼承的研究

（1986）當中主張，當地繼承法則不只是單純的諸子均分而已，其中更為

關鍵的條件應當是奉養（manlam）與喪葬，也就是繼承人對於財產所有人

應盡的兩種義務，生前養老與死後送終。因此雅美人在無男嗣的情況下也

承認養子的繼承權，不論擇定的繼承人是兄弟之子、女兒之夫、甚至是毫無

親屬關係的外人都無妨，只要他做出了符合社會期待，兒子應當為父親做的

那些事。蔣斌顯然不認為血緣是種不證自明的權利來源。也因此，他的分析

主要著重在兩人之間身份、權利與義務的對應關係，也就是相互性／互報

（reciprocity）。於是一方面，當地的準父系繼嗣群體被蔣斌拆解成相互關

係之總和，成為他筆下「儀式性或範疇性」，虛大於實的群體（同上引：

111）。這才使得奉養和喪葬義務的重要性大於群體成員身份，因為前者才

是實在的社會關係，後者僅僅是個虛名。另一方面，隨著繼嗣群體被架空，

「血統純正」的問題似乎也就喪失了意義，畢竟分析的重點，應該要擺在兩

人為彼此所做的那些事情上。

不過在此處，蔣斌處理血緣的方式更像是一種化約（reduction）。他

將親屬成份從父子關係中消去，只留下權利、義務與純粹的相互關係。乍看

之下，這樣的觀點彷彿和我先前提及的一種理論立場十分相似：將親屬視為

社會關係的表達方式，以及社會功能的實現手段。但事實上，兩者不是同一

回事。親屬，無論是作為形式或手段，都不會因為「真正的重點」是政治、

經濟或其他的東西，而變成一種能夠化約、消去不計的成份。因為形式和手

段，決定了表達與實現的過程。好比說，既然父系世系群並沒有先天上的人

力短缺問題，那麼雅美人為何不乾脆改以父系原則來集結人力，讓整個親屬

制度更加簡單明瞭？對於合作群體來說，人力固然是「重點」所在，然而雙

邊原則，作為集結人力的一種特殊方式，難道只是一種高度任意（arbitrary）

的選擇、歷史偶然性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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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斌將父子關係化約成相互關係的作法毋寧是有風險的。因為他無法

肯定父子關係所指涉的僅僅只是相互關係，同時保證化約的過程沒有把其他

的關鍵要素給一併消去。確實，雅美人重視相互關係是個民族誌上的事實，

而蔣斌主張相互關係乃是雅美社會的構成原理之一也是個中肯的論點（同上

引：112）。但問題在於：相互性是否囊括了所有的社會關係？我想，至少對

雅美人來說並非如此。他們心目中的親子關係，應該就如以下引文所呈現出

來的那樣，並不是那麼強調「知恩圖報」的重要性： 

我們全蘭嶼鄉所有的父母，沒有一個父母會講說要孩子饋回饋父母

親的養育之恩，這是一個很大的禁忌，我們作長輩作父母親的人，

千萬不能跟孩子提這樣的事情。我們只有看著孩子長大，他自然會

給我們吃，給我們什麼，我們不去刻意的想說我把你養大，為什麼

你長大了不孝順我、也不養我。我們是很順其自然，讓他們很自然

的來回饋我們作父母親，說回饋是很難聽。（引自劉欣怡 2007:112-

113）

父母不求回報的理由之一是，他們並不十分需要倚靠子女奉養方能度

日。夫妻兩人的性別分工，可以讓家戶在成形之後持續存在很長一段時間，

直到其中一人病弱或亡故，導致性別分工無以為繼。除非父母的家戶已經

瀕臨瓦解，雅美人的奉養並不以形成某種依賴關係（父母依賴子女供給的食

物，或是子女依賴父母控制的財產）為目標，而是在親子雙方家戶都能夠自

給自足的前提下轉移家戶剩餘（surplus），形式上更接近於禮物交換。但在

此處，繼承權並非禮物交換的品項之一；透過繼承得來的財產，絕對不是什

麼家戶剩餘。因此當蔣斌（1986:93）描述，「“manlam”關係在建立時，即

是以繼承全部或部份家產為相對條件的」，我們在理解時必須要格外小心：

雅美人並不是拿奉養來換繼承權，因為兩者從不「等價」。按照當地社會規

範，奉養更像一種用來界定社會身份的實際行動與可見作為；做出什麼樣的

事，就是什麼樣的人，於是自然能夠擁有什麼樣的權利。換句話說，繼承權

本來就存在於父子關係之中，而不是奉養所誘發出來的回饋；奉養只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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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正當性的手段，讓個人有資格佔據父子關係中空缺出來的那個位置。反

過來說，一個男人如果有自己的兒子，他就不能隨便接受別人的奉養，因為

那就好像是在詛咒自己的兒子死去一樣（參見高信傑 2014:7-11）。

一旦我們將親子兩個獨立家戶之間的平等互惠與世代傳承看成是兩件

事，就能理解父母不求回報的另外一個理由：為子女付出本來就是父母的義

務，不需任何附加條件。一方面，這同樣涉及到社會身份的認定，只有當

個人履行了養育的義務，才真能稱得上是為人父母。另一方面，由於人皆

有死，那些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財產，如果先不考慮由「永垂不朽」的法

人（Maine 1906:180）來接管的可能性（例如基金會），自然會表現出由長

至幼單向傳遞的一般趨勢。差別只在於財產是留給下一代的誰來繼承。對雅

美人來說，父親的財產由兒子繼承乃是天經地義的事，諸子均分也同樣理所

當然；只有當「兒子」的位置出現空缺的時候，其他的男性晚輩才有機會遞

補。這時候，財產所有人需要考慮的問題才複雜了起來，不但要看屬意的對

象有無奉養自己的意願，事先還要觀察對方的人格特質夠不夠勤勞、有沒有

善用這份財產的能力；假如財產所託非人，最終使得家屋朽壞、水田荒蕪，

這對於自己和整個社會來說都是種不可原諒的浪費。

（二）夫妻關係：同質繼承下的社會再生

因此在地產繼承的問題上，血緣的考量要比相互性更為優先。連一個兒

子都沒有，才需要考慮收養子的問題；先要有好幾個兒子，才需要考慮偏愛

誰的問題。但在血緣之前，應該還存在著某個最優先的條件，使得地產的繼

承權幾乎是由男性所獨佔――如果真的是「血濃於水」，那麼同樣值得疼愛

的女兒，為何卻分不到地產？這個將女性排除在外的條件，顯然超越了親子

之間的情感與義務；而它的存在，其實早在衞惠林與劉斌雄（1962）的研究

當中便幾近昭然若揭：

他們［雅美人］的財產所有制度，與財物本身的性質與生產方式、

使用價值都有複雜的規則。即完全未加人力的自然資源是屬於村落

的公有財產。凡曾經人力開發利用的土地財產是屬於以住居基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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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父系世系群之共有財產或家有財產。動產的所有制度受生產

方式、有效使用法則等因素所決定，而屬於各種不同的所有單位。

（頁130-131）

個人財產的承繼方式是男性財產由父子承繼，女性財產則由母女承

繼。（頁150）

規則其實並不複雜。雅美社會的地域群體與其地盤之間總是存在著不可

異化的關係，而地域群體內部的財產繼承，則始終遵循著男系與女系兩條平

行的軌跡來進行。因為衛劉二人將地產視為一種特殊的類別，才使得財產的

所有與繼承看似有著分屬於不動產和動產的兩套規則。然而雅美人自己的財

產分類方式，卻是著重在男性財產與女性財產的區分，而地產則是男性財產

的其中一種。也就是說，所謂的父系性，只是雅美人的繼承法則當中比較顯

著的那一半；而父系性之所以顯著，則是跟地產在社會結構上的決定性密切

相關。至於另外一半的母系性（matrilineality），也就是母女之間的財產關

係，則因為內容少了眾所矚目的地產，使得其重要性往往遭到了低估。儘管

父系性與母系性一顯一隱，然而它們確實並存著，而且正如衛劉兩人所理解

的那樣，兩者都是當地生產模式與有效使用法則共同作用下的結果（參見黃

郁茜 2005:141-142；劉欣怡 2007）。

這樣的雙系性（bilineality）與雙邊觀（bilateralism）之間似乎有些關

聯。陳玉美可能是最先意識到這點的研究者。而她的這份洞見，則呈現在她

的雅美社會組織研究當中，一條有趣的註腳之上（1994:1030）：

本文中所用雙系一詞實際上包含了三種不同的意思，（1）是

bilateral。（2）是雙重繼嗣，即double descent。在行文中以單引號

標出，如‘雙系’。（3）是本文依田野資料，並試著以當地人的觀

點分析所得的結論。因為其與傳統人類學所述的‘雙系’（double 

descent）並不相同…，文中以雙引號標示，如“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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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美人是雙邊認親，這點是毫無疑問的。而陳玉美之所以會提起雙重繼

嗣（即每個人都同時屬於父系與母系兩個繼嗣群體），倒不是想提出雅美社

會存在雙重繼嗣制度那樣的顛覆性理論。她只是想透過雙重繼嗣的概念，來

說明一種她覺得跟那很像，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的民族誌現象，也就是那

第三種「雙系」。她「試圖由sharing of substance的概念說明（水田）水源與

母奶分別為父系與母系的具體表徵，進而肯定其“雙系”的特質。」（同上

引：1030）（圖9）

圖9　雙重繼嗣與雙系性。在雙重繼嗣制度下，每個人都同時具有雙重身份，然而每個人也都只能按
照自己的性別，將其中一種身份「不分性別地」傳遞給自己的子女。這是雙重繼嗣與雙系性最關鍵
的差異所在。（筆者繪）

雙系性與雙邊觀當然不同。後者是一種認親方式，每個人都是同時透

過父方與母方血緣發展出對稱的雙邊親屬網絡；前者則是一種繼承模式，每

個人都只和同性的直系血親交接性別化的財產，從而形成兩條平行的傳承軌

跡。陳玉美在區分兩者之餘，卻又堅持將它們都稱之為「雙系」，我想這很

可能是由於她直覺地將雙系性和雙邊觀看成是同一類東西，而且還不僅僅是

「非單系」那種消極的分類法。因此，儘管她的論證過程不甚清晰，她所提

出的結論卻是十分明確的：

夫妻單位（或核心家庭）是〔雅美〕社會組織最基本的單位，一切

社會關係的計算由此出發。重要的社會活動與儀式亦以夫妻為核心

推算的“親戚”為群體組合的基礎。父系與母系的理念各自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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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的角色…但是如果要了解雅美族的社會生活，其群體的構

成原則，則“夫妻關係”與“親戚”才是正確解決之“道”。“親

戚”－zipos對雅美族而言才是最重要的社會範疇。（同上引：1047-

1048）

雖然陳玉美發現了雙系性，但就跟她在批評衛惠林理論時一樣，她只是

把雙系性視為某種文化理想，而雙邊觀才是她眼中的社會事實；雅美人同時

有父系與母系的觀念，但zipos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事實。在此我還是必須強

調：雙系性並不只是一種觀念而已，它本身就是事實，是雅美人界定財產權

與繼承權的基本法則。陳玉美把雙系性與雙邊觀對立起來的方式，就跟她將

衛惠林與王崧興對立起來的方式有著同樣的問題。但即便如此，陳玉美也確

實如她所說的那樣，為雅美社會制度問題找到了一條「正確解決之道」，也

就是夫妻關係。

陳玉美不是沒有嘗試過以夫妻關係來建立一套更加系統化的論述，但這

項工作只能算是功敗垂成。例如，她把作為一種親類範疇的zipos描述成「以

夫妻為核心」，這就跟「以個人為中心」、「朝父母雙邊開展」的傳統說法

有所不同。這代表家戶的夫－妻－子原子結構當中的「重音」（accent），就

她看來毋寧是落在夫妻關係，而非親子關係之上。至於雅美社會的雙系性究

竟從何而來，又該如何以夫妻關係來加以解釋，則成了陳玉美力有未逮，只

好以「文化理想」來一語帶過的未解之謎。我們現在已經清楚，雙系性其實

是父子和母女兩組平行延伸的財產關係，但問題是雅美人為何會發展出這樣

的繼承模式。事實上，解謎之鑰早在上世紀中葉便已存在，只是一直沒人拿

它插進鎖孔裡頭試上一試――那就是Jack Goody（1976）所提出的「分歧傳

承」（diverging devolution），以及與它相對的「同質繼承」（homogeneous 

inheritance）模式。

在Goody的代表作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一書中，他試圖透過廣泛

的跨文化比較，在特定的生產模式與婚姻、財產、繼承等社會制度之間建立

起因果關聯，進而區分出「歐亞」與「非洲」兩種不同的社會類型。根據他

的理論，歐亞社會的財產與繼承普遍沒有性別之分，也就是親代傳給男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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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嗣的財產在種類上並無不同，頂多只有時機上的差異。如果男嗣和女嗣都

是在親代身故後分得財產，便稱為雙邊繼承（bilateral inheritance）；如果女

嗣是在出嫁時即分得財產，便稱為嫁妝（dowry）。Goody將這兩種繼承方式

統稱為分歧傳承。在統計上，分歧傳承是和男性務農、應用犁與獸力的先進

農業、分化的社會階層以及複雜的政治制度呈現正相關（其間的因果關係，

詳見Goody 1976:31-40, 99-114）。但是在非洲社會，財產與繼承則有明確的

性別之分，男性財產只傳給男性，女性財產只傳給女性。這種Goody稱之為

同質繼承的模式，則是和女性務農、應用鋤與人力的游耕、以及不顯著的社

會與政治地位分化有關。

在Goody的理論背後並沒有什麼太過艱澀的理念：一個社會的生產模式

（mode of production）與再生模式（mode of reproduction）之間必然有其

關聯。這是由於，一個社會如果當下是以這樣的生產方式來維持自身，將來

也要以同樣的生產方式來延續自身，它就必須發展出一套有效的規則，讓社

會所需的生產力（尤其是人類的勞動力）能夠持續再生，並且讓不同的生產

者能夠正確地持有與使用各自所需的生產工具，隨後將生產工具正確地託付

給下一代生產者──這便是婚姻、財產與繼承制度。在此意義下，Goody所

區分出來的兩種社會類型，也就是在社會群體融合、分裂與存續的過程中完

成社會再生的兩種模式，猶如社會有機體的兩種不同「體質」。因此，即使

是外觀上相似的政治、經濟甚至親屬現象，在歐亞社會與非洲社會也未必有

著相同的結構：在非洲，權力主要是基於對人的控制而非對土地的控制，

財富是源自於勞動力而非資本積累，因此非洲世系群裡的政治與經濟事務，

絕不能輕易拿來和發生在歐亞世系群內部的種種相提並論（同上引：7, 108-

109）。

在大洋洲社會，出現分歧傳承的比例大約是一半（同上引：13, 35），不

過雅美社會的主導模式顯然是同質繼承。這種繼承模式再加上「見者有份」

的分配原則，便是當地基於夫妻性別分工的家戶生產模式，得以長久運行不

輟的關鍵所在。一方面，地產的諸子均分能夠讓每個男嗣平等地獲得生產工

具，在保障家戶生計的同時，也抑制了資源集中以及大型法人群體的生成。

另一方面，同質繼承則可以保證每個家戶裡頭只要有一對夫妻，基本上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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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無缺。因為夫妻雙方已經各自從自己的父親或母親身上，承襲了維持家

戶運作所需的一半生產工具與技術；雅美父親的任務，便是將自己的兒子培

養成優秀的漁夫，而雅美母親的任務，則是將自己的女兒培養成嫻熟的農

婦。只要兩條傳承軌跡都未曾斷絕，那麼任兩個成年男女的結合都能夠發揮

同樣的互補效果，幾乎萬無一失。

宏觀上，這種社會再生模式的最終產物，便是性質相同、數量穩定、而

且「生生不息」的家戶（圖10）。家戶成熟之後只會分裂出更多的家戶，不

會膨脹成更大型的親屬群體。而在此同時，只要新的家戶能夠持續生成，雅

美人並不介意任由衰老的家戶自然步上凋零一途；這也是親子雙方共同接受

的規則（參見劉欣怡 2007）。

圖10　兩種社會再生模式：「生生不息」與「永垂不朽」。在「永垂不朽」的再生模式下，社會
基本單元理論上是不會消滅與新生的，單元之間則維持著恆定的關係，使得社會結構呈現高度的安
定性。個人的死亡在此被理解成單元內部的新陳代謝，然而死亡的個人並不消滅，而是成為「祖
先」，亦即建構「實在」單系性時必要的抽象實體。（筆者繪）

八、結論

我為雅美社會結構勾勒出來的圖像大致上是這樣子的：它的基本單元乃

是具有夫－妻－子原子結構的家戶asa ka vahay，而人與人之間的直接關係，

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成家戶與家戶之間的關係。當地的社會生產首先是透過

家戶內的夫妻性別分工來進行的，夫妻兩人的合作便足以讓每個家戶在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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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給自足。至於暫時性的家戶生產剩餘與家戶失靈問題，則是靠著臨時集

結由夫妻雙方家人malama各自建立的家戶，也就是親戚zipos來靈活應變。當

地的社會再生則是透過家戶內性別化的世代傳承來完成的。子女各自從同性

別的親代身上獲得生產所需的工具與技術，並且在成年之後脫離原生家庭，

與異性結合形成新的家戶，並且生兒育女以維持社會單元的生生不息。也因

此，無嗣形同社會再生的失敗，儘管個人所感受到的僅僅是其社會地位停滯

不前。相較之下，不婚卻是社會生產與再生的雙重失敗；獨身的個人就連生

計獨立都成問題，更別談權力與名望的增長了。

然而上述雙邊觀與同質繼承的對稱結構，卻受到地產的影響而出現了不

對稱的發展，使得雅美社會明顯朝向男性的一方傾斜。父系性之所以引人矚

目，是和地產――或是說人群的勢力範圍、生存空間――在社會結構上的決

定性有關。但根本上，地產的決定地位並不全然是先驗的，其強弱往往取決

於可耕地、水源等土地資源在當地的稀缺程度。很難想像在地廣人稀、土地

不虞匱乏的環境下，人們會把保有地產的問題，看得比維持人口的問題還重

要。不過雅美人所面對的土地稀缺問題，則是強化了地產的決定地位。一方

面，由於蘭嶼的可耕地有限，使得當地的農業生產並非單純是由投入的人力

來決定其產量。為此，雅美人無法完全仰賴大面積、低效率的刀耕火種來供

應主食。但另一方面，由於蘭嶼的水源也同樣有限，這不但使得刀耕火種始

終有其存在的必要，更讓能夠長期穩定供應主食的水田顯得格外珍貴。當土

地資源的開發與防衛變成了男人的工作，地產便透過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以

及人與人之間經由物的媒介而建立的間接關係，將存有共同利益的男性機械

地團結起來，父系家族asa so inawan於焉成形。

這種環繞著地產而成形的繼承權範疇與財產群體，正如馬淵所述

（Mabuchi 1956:15），在機制上存在著法人性質強化、實在的父系性應運而

生，最終演變為父系世系群的可能性。父系繼嗣群體――「永垂不朽」的親

屬法人，確實有機會取代家戶，成為雅美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不過這個進

程能否實現，還得看地產與人力／生產工具與生產力的槓桿最終傾向何方。

單就眼前所見，當代雅美人的性別分工依舊顯著，女性勞動仍然不可或缺；

這是否意味著父系性與雙邊觀並存的現象還會持續下去，而當地的社會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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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與土地稀缺問題，也暫時達到了一個平衡點？

然而當代雅美人所面對的，是一個比過往更加複雜、難以預料的情境。

和馬淵與衛惠林的時代相較，當代雅美社會的生產與再生模式早已起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貨幣經濟在逐步瓦解家戶內部性別分工（夫妻開始生產同樣的

產品：錢）的同時，也在削弱家戶本身自給自足的能力（每個家戶都必須用

錢，由別人來滿足自身所需）。國民教育和高等教育更讓年輕一輩的雅美人

已經不再是男漁女耕的生產者，而是符合台灣社會需求的人力資源；他們只

從自己的父母親身上承襲了雅美人的血統，卻未必學到了男人或女人應該會

做的那些事。換句話說，原本高度同質的家戶單元正在變得越來越異質，也

越來越依賴彼此。雅美社會的機械構成無疑正朝著有機化的方向演變，儘管

這個過程有著暴力的本質――雅美社會正在被「消化」，成為台灣社會的一

部份。11

對於社會制度的宏觀研究，則能夠幫助我們洞悉這類現實問題當中的隱

微癥結。本文以親屬制度作為研究切入點，並援引社會結構的概念作為分析

工具，目的在於闡明雅美社會制度，呈現社會整體對於人與人、人與物的結

合與分離、流通與再生所設下的種種規範，是如何造就了雅美人在蘭嶼島上

生存與繁衍的社會事實。而親屬制度，作為社會制度的一環，總與這樣的社

會事實保有一定程度的符應。附帶一提的是，我本身並不排斥由文化視角來

為親屬觀念「解碼」的理論立場。將親屬視為文化象徵體系的一部份，從親

屬與儀式、神話、宇宙觀之間的邏輯一貫（coherence）來尋求解釋，也可以

是富含創造力的研究取向。但是，假如研究者受文化視角所侷限（這本來是

不該發生的），誤以為親屬純粹只是人們心中的想法而與現實無涉，這樣的

見解毋寧是讓人類學研究悖離了它的主體，生存在物質世界與社會空間裡的

人群。至於與親屬觀念相符應的現實，確實不是生物血緣，而是當地物質與

社會條件下所形成的政治、經濟與法理關係。人群的生存與繁衍，是藉由這

些社會關係才得以實現的，而不是光靠空想便能成真。

11　 本文之定位原為雅美社會之基礎研究工作。同時礙於篇幅所限，關於當代雅美社會所面臨的變

遷問題，將於後續的系列研究中專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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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雅美親屬制度專有名詞中文／族語對照表（按羅馬字母順序排列）

族語 中文 範圍

asa ka vahay 家戶 一對夫妻與其未婚子女

asa so inawan 父系家族（三代） 三代範圍內，以父子兄弟關係相互連繫之
家戶

asa so itetngehan 父系家族（四代） 四代範圍內，以父子兄弟關係相互連繫之
家戶

icyaroa 姻親；親家 以婚姻關係相互連繫之家戶

kakteh 手足／兄弟姊妹 同父母所出之子女與其配偶

kaporongan 第三從表親 同高祖父母所出之玄孫子女與其配偶

kaposing 第二從表親 同曾祖父母所出之曾孫子女與其配偶

kateysa 第一從表親／堂表兄弟姊妹 同祖父母所出之孫子女與其配偶

malama 家人；眷屬 自身曾經或當前所屬家戶之成員（父母、
手足、子女）

zipos 親戚 以眷屬關係相互聯繫之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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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 and Soil: 
Yami Social Institutions Revisited

Hsin-chieh Kao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Xiame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aims at explicating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Yami 
of Lanyu and re-evaluating related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and debates 
of the past fifty years. My discussions begin with a somewhat old-school 
but unsettled debate in Yami ethnography: Is Yami society ‘patrilineal’ 
or ‘bilateral’? Both ethnographers and the locals agree that Yami society 
reveals clear ‘patrilineality’ and ‘bilateralism’ at the same time. That is, the 
Yami put equal stress on patrilateral and matrilateral kin ties but also show 
an obvious ‘patri bias’, emphasizing solidarity among agnates in particular. 
As a result, the usual answer to this typological question is either that Yami 
society is structured according to patrilineality with a complementary 
principle of bilateralism or just the reverse. In the last wave of this 
long lasting debate, Yami society was said to be a bilateral society with 
patrilineal inclination, which operates on the basis of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zipos (relatives), a kind of bilateral kindred.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patrilineality had been left unexplained until today.

In my opinion, the ‘patrilinealty vs. bilateralism’ debate reflects 
epistemological and ontological confusions lurking in Yami ethnography 
and kinship studies. On the one hand, the recognition of patrilineality 
and ‘patrilineal descent groups’ is through ‘the soil’, based on data 
concerning estate and land tenure, while the recognition of bilateralism 
and ‘kindred and kith’ is through ‘the blood’, based on observations of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consanguineally related persons. In other words, it 
was the biased selection and use of ethnographic materials that resulted 
in the diverging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eories and their contra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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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of the debate is not, as some researchers though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ultural ideals and social facts. Patrilineality is not simply a 
descent ideology that exists in the locals’ minds, but in the practice of the 
inheritance of estates, a part of social institutions. Both patrilineality and 
bilateralism are social facts. 

On the other hand, patrilineality and bilateralism are not the double 
standard that the Yami use to recognize consanguinity. Despite the use of 
‘kinship’ concepts on the surface, both are expressions of the loc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jural relations and refer to parallel regulations inside Yami 
society. Whereas patrilineality regulates the transfer of land, the major 
means of production, bilateralism regulates the use of manpower, the 
major productive force. Nevertheless, patrilineality and bilateralism are 
of one common origin rather than being two separate domains. Both 
come from the framing relations in asa ka vahay (household), i.e. filiation 
and conjugality, and serv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soc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asa ka vahay. A key point of this understanding is the 
covert status of women, whose labour and property are of indisputable 
importance but are often underestimated by ethnographers, and even by 
the locals themselves. Patrilineality, in fact, is merely the outstanding half 
of the ‘bilineality’ in Yami society, due to the highly visible estate and its 
increasing scarcity. By and large, under the co-regulation of bilineality and 
bilateralism, the reproduction of Yami society takes the form of never-
ending replication of asa ka vahay, the basic unit of Yami social structure, 
instead of everlasting existence of corporations such as descent groups or 
polities. 

Keywords:  Yami (Tao), social structure, kinship, property, soc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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